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基隆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基簡字第907號

原      告  勤祥興業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鄧宸沅  

訴訟代理人  陳雅萍律師

被      告  盛唐興業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唐肇澧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陳曉燕  

            唐銘胃  

被      告  唐銘胃   

訴訟代理人  唐肇澧  

上列當事人間遷讓房屋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2月3日言詞辯

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盛唐興業有限公司應將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4)基隆土丈

字第011600號土地複丈成果圖（即附圖）編號A區域（使用現

況：基隆市○○區○○路0號建物；使用基隆市○○區○○段00

地號土地面積：1313.91平方公尺）、編號B區域（使用現況：空

地；使用基隆市○○區○○段00地號土地面積：385.52平方公

尺、使用基隆市○○區○○段00地號土地面積：25.3平方公尺、

使用基隆市○○區○○段00地號土地面積：558.48平方公尺）遷

出並騰空返還原告。

被告盛唐興業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559,500元。如經強制

執行無效果時，由被告唐銘胃代負履行責任。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盛唐興業有限公司負擔。如對被告盛唐興業有限

公司之財產強制執行無效果時，則由被告唐銘胃負擔。

本判決第1項、第2項得假執行。本判決第1項被告如以新臺幣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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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000元、本判決第2項被告如以新臺幣559,500元為原告預供

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不甚礙被告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

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7款定有明文。本件

原告原聲明為：㈠被告盛唐興業有限公司（下稱盛唐公司）

應自門牌號碼基隆市○○區○○路0號1樓房屋如附件竣工圖

標示黃色區域遷出並騰空返還原告。㈡被告盛唐公司應自民

國114年1月1日起至遷讓返還上開建物之日止，按月給付原

告新臺幣（下同）280,000元。㈢被告盛唐公司應給付原告5

6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給付日止按年息5%計

算之利息。㈣被告盛唐公司應自民國113年9月21日起至遷讓

返還門牌號碼基隆市○○區○○路0號1樓房屋如附件竣工圖

標示黃色區域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560,000元及自起訴狀

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㈤訴訟費

用由被告負擔。㈥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嗣原告於11

4年8月11日具狀追加保證人即唐銘胃為被告，並於114年11

月10日言詞辯論期日變更減縮聲明如後，雖被告不同意原告

於114年11月10日訴之聲明之減縮，惟經核原告歷次所為聲

明之變更，屬基於同一基礎事實、不妨礙被告防禦及訴訟終

結而變更、追加、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符合上開規

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被告盛唐公司前向原告承租訴外人蔡沛潔所有門牌號碼基隆

市○○區○○路0號1樓室內面積30格及東、北方之空地，即

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4)基隆土丈字第011600號土地複丈成

果圖（即附圖）所示編號A區域（使用現況：基隆市○○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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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0號建物；使用基隆市○○區○○段00地號土地面

積：1313.91平方公尺）、編號B區域（使用現況：空地；使

用基隆市○○區○○段00地號土地面積：385.52平方公尺、

使用基隆市○○區○○段00地號土地面積：25.3平方公尺、

使用基隆市○○區○○段00地號土地面積：558.48平方公

尺，下與編號A區域合稱系爭房地），兩造於109年7月31日

簽立2份租約，第1份租約約定租期自109年8月1日起至109年

12月31日止，租賃期滿後，再簽訂第2份租約約定租期自110

年1月1日起至114年12月31日止（下合稱系爭租約），約定

每月租金為280,000元，被告盛唐公司並給付押金560,000

元，且由被告唐銘胃任系爭租約之保證人。依系爭租約第4

條第1項規定，未經原告同意，被告盛唐公司不得將系爭房

地為一部轉租、出借、頂讓，或依其他變相方法由他人使用

系爭房地，惟被告盛唐公司未取得原告同意，擅自於112年1

月1日將系爭房地轉租予訴外人皓瀧實業有限公司（下逕稱

皓瀧公司）使用，並簽訂轉讓契約書，被告盛唐公司所為違

反系爭租約第4條第1項約定甚明。

　㈡依系爭租約第6條第1項約定，倘被告盛唐公司以違反系爭租

約約定之方式使用系爭房地，原告得終止契約，是系爭租約

雖約定租期至114年12月31日，然因被告盛唐公司以違反系

爭租約第4條第1項方式使用系爭房地，原告依系爭租約第6

條第1項約定，提前終止系爭租約，遂於113年9月2日以基隆

仁二路郵局第117號存證信函（見本院卷第29至31頁）函知

被告盛唐公司而為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該函於113年9月4

日由被告盛唐公司前法定代理人唐子祐簽收，後因發現被告

盛唐公司法定代理人變更，原告復於113年9月16日以基隆仁

二路郵局第124號存證信函（見本院卷第35至37頁）再次函

知被告盛唐公司變更後之法定代理人唐肇澧終止租約，該函

於113年9月20日送達被告，是系爭租約於113年9月20日業已

終止，被告盛唐公司應依民法第455條前段規定及系爭租約

第4條第4項規定，將系爭房地回復原狀騰空返還予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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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㈢系爭租約業於113年9月20日終止，故原告請求被告盛唐公司

給付113年9月21日至114年4月30日止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

利。由於被告盛唐公司已依系爭租約繳納租金至113年12月3

1日，並給付押金560,000元，是經扣除已預繳之租金及扣抵

押金後，被告盛唐公司尚積欠原告114年3月份及4月份相當

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共計560,000元【計算式：280,000元×2月

＝560,000元】。

　㈣依系爭租約第6條約定「違約處罰：…2.乙方於終止租約或

租賃期滿不交還房屋，自終止租約或租賃期滿之翌日起。…

4.如有違約甲乙雙方同意懲罰性違約金按月房租2倍計

算」。被告盛唐公司本應於系爭租約終止翌日返還系爭房地

予原告，然被告盛唐公司未依約返還系爭房地，被告盛唐公

司之行為即屬違約，故原告得向被告盛唐公司請求自113年9

月21日起至遷讓返還系爭房地止，按月給付原告租金金額之

2倍即560,000元之違約金。另被告違反系爭租約約定擅自將

系爭房地轉租予皓瀧公司使用，屬違反系爭租約第6條第1項

「乙方違反約定方法使用房屋…不待期限屆，甲方得終止租

約」，故原告得依系爭租約第6條第4項約定，請求被告給付

按月租金2倍即560,000元計算之懲罰性違約金。又被告唐銘

胃於系爭租約中擔任被告盛唐公司之保證人，於被告盛唐公

司未履行系爭租約之債務時，應由被告唐銘胃代負履行責

任。

　㈤被告盛唐公司至今遲未返還系爭房地予原告，爰依民法第45

5條、第179條第1項、第439條前段、第739條、第740條、第

745條規定及系爭租約約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⒈被

告盛唐公司應自系爭房地遷出並騰空返還原告。⒉被告盛唐

公司應給付自114年3月1日起至114年4月30日止積欠之租金5

60,000元。⒊被告盛唐公司應給付原告560,000元及自起訴

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⒋被告

盛唐公司應自113年9月21日起至114年4月30日止按月給付原

告560,000元之違約金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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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⒌第2至4項之給付，如對被告盛

唐公司之執行無效果時，由被告唐銘胃給付之。⒍訴訟費用

由被告負擔。⒎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㈥對被告抗辯之陳述：

　⒈被告與浩瀧公司所簽立之轉讓契約書第4點記載：「廠房係

甲方（即被告盛唐公司）所承租，自民國112年1月1日起由

乙方（即浩瀧公司）使用並由乙方支付全部應負擔之費用，

負承租人之一切責任…且乙方不得要求與房東重新簽訂租約

或變更租賃內容…」，足徵被告盛唐公司確有違約將系爭房

地轉租、頂讓或以其他變相方法由浩瀧公司使用之情，違反

系爭租約第4條第1項約定。而原告會知悉被告盛唐公司將系

爭房地轉租予皓瀧公司，係因皓瀧公司認陳曉燕、唐銘胃有

詐欺行為，而提出詐欺告訴，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傳

喚原告法定代理人到庭作證始悉上情。

　⒉被告盛唐公司雖以原告兌現113年9月20日後之票款並開立發

票（項目：租金），抗辯其與原告另成立「不定期租賃」契

約云云。惟被告盛唐公司當時是給付整年度之租金，於系爭

租約終止後之租金均為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由於發票並

無不當得利之項目，且國稅局規定房屋對價之項目即為租

金，是原告僅能以「租金」項目開立發票，不得以原告兌現

票據即認原告與被告盛唐公司間存在不定期租賃契約。

　⒊被告盛唐公司雖抗辯原告於114年5月1日起禁止被告盛唐公

司人員進入系爭房地，使被告盛唐公司無法使用系爭房地云

云。惟事實是系爭房地坐落廠區之管理中心阻擋被告盛唐公

司，與原告完全無關，況管理中心僅阻擋車輛並未阻擋人

員，被告盛唐公司人員有鑰匙，可以自由進入系爭房地。

　⒋簽訂系爭租約當時，被告唐銘胃僅攜帶印文為「公司代表人

唐銘胃」之印章，故系爭租約上被告唐銘胃所蓋印章之印文

雖載有「公司代表人」之文字，然系爭租約之保證人欄係載

明「唐銘胃」，是系爭租約是約定被告唐銘胃為被告盛唐公

司之保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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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告之答辯：.

　㈠被告盛唐公司雖與皓瀧公司簽訂轉讓契約書，惟該書面契約

係「設備轉讓」，且皓瀧公司並未履約，故皓瀧公司事實上

從未使用過系爭房地，被告盛唐公司之駐廠人員亦從未離開

過系爭房地，被告盛唐公司並無違反系爭租約第4條第1項之

約定。

　㈡縱認被告盛唐公司有將系爭房地轉租予皓瀧公司使用之情

事，然應以原告終止系爭租約當時系爭房地之使用情況，據

以認定被告盛唐公司有無違約情事。原告於113年9月20日終

止系爭租約時，實際使用系爭房地之公司仍為被告盛唐公

司，是原告終止租約之當時，被告盛唐公司並無將系爭房地

交予皓瀧公司使用，應認被告盛唐公司並無違反系爭租約第

4條第1項之約定。又原告與皓瀧公司人員魏汶玫、鄒源森來

往密切，時間長達1年，原告應早已知悉被告盛唐公司將系

爭房地轉租予皓瀧公司之情事，惟原告並未為反對之意思表

示，顯見原告已默示同意被告盛唐公司將系爭房地轉租予皓

瀧公司使用，嗣原告於知悉被告盛唐公司將系爭房地轉租予

皓瀧公司後，原告復張貼載明系爭租約於114年12月31日到

期後不再續租之公告，益徵原告有明示同意被告盛唐公司將

系爭房地轉租予皓瀧公司。

　㈢原告於113年9月20日終止系爭租約，被告盛唐公司亦同意於

113年9月20日終止系爭租約，是系爭租約已生終止效力。而

原告於系爭租約終止後，仍繼續收取租金，並以「租金」之

名義開立統一發票予被告盛唐公司，顯見原告與被告盛唐公

司於系爭租約終止後，又另成立一新的不定期租賃關係，是

被告盛唐公司係有權占有系爭房地，原告無從請求被告盛唐

公司返還系爭房地。原告雖稱國稅局規定房屋對價僅能以租

金名義開立發票云云，惟經被告盛唐公司詢問國稅局後，國

稅局表示此種情形發票項目應為「補償金」，而非租金，況

倘若原告認其係向被告盛唐公司收取不當得利，原告應於月

底兌現支票，或將支票抽回，而非於月初即兌現支票，足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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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並非收取不當得利，而係有收取租金之意思。

　㈣又倘認被告盛唐公司有違反系爭租約，惟系爭租約係約定違

約金為2個月之租金，僅給付1次，非如原告所述每月給付2

倍租金之違約金。復因被告盛唐公司均有按期給付租金，縱

認被告盛唐公司有違約行為，由於原告並無因被告盛唐公司

之轉租行為而有實質損失，系爭租約約定之違約金過高，違

約金應予酌減。

　㈤系爭租約之保證人為被告盛唐公司之基隆分公司（下稱基隆

分公司），而非被告唐銘胃。於系爭租約簽訂時，基隆分公

司尚在籌備階段，故始蓋用基隆分公司代理人唐銘胃之印

章，此觀被告唐銘胃於系爭契約上所蓋之印文係「公司代表

人唐銘胃」，而非被告唐銘胃之私人印章即明。且系爭契約

第1頁未載明個人為連帶保證人，此與被告唐銘胃曾於被告

盛唐公司之其他租賃契約書（見本院卷第381至385頁）擔任

連帶保證人互相對照，二份契約唐銘胃之印章完全不同，其

他租賃契約是唐銘胃個人之私章，非如系爭租約為代表人印

章，被告唐銘胃倘以個人身分擔任保證人，其於契約上所蓋

之印文應為「唐銘胃」，並會於契約當事人欄載明保證人之

姓名為「唐銘胃」，足證系爭租約之保證人為基隆分公司，

並非被告唐銘胃。至原告稱簽約當時被告唐銘胃僅攜帶印文

為「公司代表人唐銘胃」之印章，惟倘被告唐銘胃係以個人

身分保證，即便忘記攜帶私章，亦可以簽名方式為之，顯見

被告唐銘胃並無以個人身分為保證人之意思。又系爭租約既

已於113年9月20日終止，依民法第755條規定，被告唐銘胃

之保證人責任亦隨同終止，被告盛唐公司雖與原告另成立不

定期租賃契約關係，惟被告唐銘胃未同意再就另成立之不定

期租賃契約擔任保證人，是被告唐銘胃無需負擔保證人義

務。

　㈥原告於114年5月1日至系爭房地坐落廠區之入口處禁止被告

盛唐公司人員及車輛進入，使被告盛唐公司無法使用系爭房

地，此有基隆市警察局第四分局中華路分駐所受（處）理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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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證明單可證，被告盛唐公司並於114年5月2日寄發存證信

函予原告，通知原告無法使用系爭房地之情事，是被告盛唐

公司既於114年5月1日起即無法使用系爭房地，系爭房地內

被告盛唐公司所有之機器設備亦因原告之行為致損毀無法使

用，被告盛唐公司自無從返還系爭房地，亦無須給付租金。

原告雖主張是廠區管理中心僅不讓被告盛唐公司車輛進入，

被告有鑰匙可以進入系爭房地云云，惟系爭房地坐落之廠區

並無管理中心，基隆市○○區○○路0號全棟建物皆為訴外

人蔡沛潔所有，當時是原告及其代理人直接於廠區入口阻擋

被告盛唐公司之人員及車輛，而被告盛唐公司亦無鑰匙或遙

控器可使用。

　㈦被告盛唐公司租賃系爭房地期間，系爭房地漏水嚴重，將近

一半空間遇雨即因積水無法使用，經被告盛唐公司多次通知

原告修繕，原告均無改善，而被告盛唐公司於承租期間均給

付全部租金，惟既有一半空間無法使用，被告盛唐公司之租

金亦應按無法使用比例減免，是自108年8月1日起至113年12

月31日止連續53個月，被告盛唐公司每月溢繳一半之租金。

　㈧被告盛唐公司於114年5月間有以郵政匯票方式給付500元予

原告，該500元係被告盛唐公司用以給付114年3月份之部分

租金，應予扣除。

　㈨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訴訟費用由原告

負擔。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被告盛唐公司前向原告承租訴外人蔡沛潔所有系爭

房地，兩造於109年7月31日簽立系爭租約，約定租期為自10

9年8月1日起至114年12月31日止，每月租金為280,000元，

被告盛唐公司並給付押金560,000元，嗣系爭租約於113年9

月20日提前終止等情，業據提出系爭租約（見本院卷第225

至231頁）、113年9月16日基隆仁二路郵局第124號存證信函

及中華郵政掛號郵件收件回執（見本院卷第35至40頁）等件

為證，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自堪信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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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原告主張被告盛唐公司應將系爭房地騰空返還予原告，並給

付違約金，被告唐銘胃應負擔保證人責任等情，為被告所否

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⒈原告請求返還系爭房地部分

　⑴按稱租賃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以物租與他方使用收益，

他方支付租金之契約。承租人於租賃關係終止後，應返還租

賃物，民法第421條第1項、第455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所

謂返還租賃物，是指依債務本旨，向出租人移轉租賃物之占

有而言。

　⑵系爭租約第4條第1項約定；「使用租賃物之限制：⒈未經甲

方（即原告）同意，乙方（即被告盛唐公司）不得將房屋一

部轉租、出借、頂讓，其他變相方法由他人使用房屋」、第

6條第1項約定；「違約處罰：⒈乙方違反約定方法使用房

屋，或拖欠租金達兩期以上，經甲方催告限期繳納仍不支付

時，不待期限屆，甲方得終止租約」，而觀被告盛唐公司於

112年1月1日與皓瀧公司簽訂轉讓契約書所載，系爭房地自1

12年1月1日起由皓瀧公司使用，並由皓瀧公司支付全部應負

擔之費用、負承租人之一切責任（見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11

3年度他字第51號偵查卷㈡第3至5頁），足認原告主張被告

盛唐公司已於112年1月1日將系爭房地交予皓瀧公司使用，

足以採信。是被告盛唐公司確有以上揭變相方法將系爭房地

交由皓瀧公司使用，則原告依系爭租約第4條第1項、第6條

第1項前段約定終止系爭租約，於法有據。查原告業於113年

9月20日將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送達被告盛唐公司，被告盛

唐公司不爭執，並有存證信函、回執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

35至39頁），是以系爭租約於113年9月20日即生終止效力，

於租賃關係終止後，被告盛唐公司占有系爭房地即無法律上

合法權源。

　⑶被告雖辯稱皓瀧公司並未實際使用系爭房地，其無將系爭房

地交付皓瀧公司使用云云。惟查，被告唐銘胃於偵查中陳

稱：112年1月1日已將製冰廠點交於皓瀧公司之法定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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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源森，與原告約定不得轉租，所以目前還是用盛唐公司的

名義在承租、冰廠的狀況都是鄒源森經營發生的情形，目前

皓瀧的客戶都是我的客戶，都不是自己找到的生意、氨氣外

洩時都是鄒源森在管理等語；被告盛唐公司訴訟代理人陳曉

燕於偵查中陳稱：我們和鄒源森簽讓予合約時，都有把原契

約提供給鄒源森，包括屆時租約到期，不續租的話，鄒源森

要負責將所有機器設備廢料等拆除清空，盛唐公司負責恢復

系爭房地原狀、我們收到的租金全都轉交給勤祥等語（見臺

灣基隆地方檢察署113年度他字第51號偵查卷㈠第13、109頁

訊問筆錄；卷㈡第154頁），足證被告盛唐公司確實以轉讓

契約之方式將系爭房地變相交付皓瀧公司使用，而違反系爭

租約第4條第1項約定甚明，是被告盛唐公司上開所辯，不足

為採。

　⑷被告雖辯稱系爭租約於113年9月20日終止後，原告仍繼續向

被告盛唐公司收取租金，並以租金名義開立發票予被告盛唐

公司，應認原告與被告盛唐公司間已成立不定期租賃契約，

被告盛唐公司係有權占有系爭房地云云。查原告係於113年1

0月11日提起本件訴訟（見本院卷第9頁收狀章），請求被告

盛唐公司返還系爭房地，顯然原告並無繼續將系爭房地出租

予被告盛唐公司之意思，原告雖繼續兌現被告盛唐公司給付

租金之支票，惟原告業於本件起訴請求被告盛唐公司於返還

系爭房地前，按月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是原告主張

兌現支票之用意是要扣抵被告盛唐公司無權占用系爭房地之

對價，合於事理，足以採信。故縱原告開立發票之項目為

「租金」，亦無從以此推認原告此外在行為是將系爭房地出

租予被告盛唐公司之意思表示，是被告盛唐公司上開所辯，

不足為採。

　⑸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就其事實有舉證責任，民事

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被告盛唐公司雖辯稱原告已

於114年5月1日禁止被告盛唐公司使用系爭房地，被告盛唐

公司無從返還系爭房地云云，業經原告否認，而此係對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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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之事項，應由被告舉證，惟依被告提出基隆市警察局第

四分局中華路分駐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見本院卷第393

頁）所載，其上僅記載被告唐銘胃無法進入其經營之公司，

認遭妨害自由，故至所報案提出強制罪告訴等，無從證明是

原告禁止被告盛唐公司使用系爭房地。況被告盛唐公司於11

4年5月2日以花壇郵局存證號碼000038號存信函通知原告讓

被告盛唐公司人員進入系爭房地維護設備並使用系爭房地

（見本院卷第395至399頁），足徵被告盛唐公司自承其所有

之設備仍占用系爭房地，被告盛唐公司既未提出任何合法占

有系爭房地權源之證據，則原告依民法第455條規定，請求

被告盛唐公司應將系爭房地騰空遷讓返還原告，洵屬有據，

應予准許。

　⒉原告請求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部分

　⑴按押租金之主要目的在於擔保承租人履行租賃債務，故租賃

關係消滅後，承租人如有欠租或其他債務不履行時，其所交

付之押租金，發生當然抵充之效力。而於抵充後，猶有餘

額，始生返還押租金之問題（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1631

號民事判決要旨參照）。次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

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

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著有規定。又租賃關係消

滅後，承租人繼續占用租賃標的物，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

利益，出租人因而受有不能使用收益之損害，顯亦侵害出租

人之權利，此亦為社會通常之觀念（最高法院61年台上字第

1695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經查，系爭租約於113年9月20日終止後，被告盛唐公司仍無

權繼續占有系爭房地，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堪認被告盛唐公

司自113年9月21日起至遷讓返還系爭房地之日止，按月受有

相當於租金額280,000元計算之利益，致原告受有不能使用

系爭房地而相當於無法收取租金280,000元之損害。惟被告

盛唐公司於系爭租約終止前，已繳納租金至113年12月31

日，原告並以押租金560,000元扣抵被告盛唐公司於114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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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2月應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被告盛唐公司嗣於1

14年5月29日以郵政匯票方式給付500元予原告，主張是給付

114年3月份之部分租金，原告於本院言詞辯論時當庭同意扣

抵（見本院115年2月3日言詞辯論筆錄），是被告盛唐公司

自114年3月1日起至114年4月30日止，扣除前已給付之500元

後，尚應給付原告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559,500元【計算

式：560,000元－500元＝559,500元】。從而，原告依不當

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559,500元，洵屬有據，應

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⑶被告抗辯其租賃系爭房地期間有漏水情事，原告均未修繕，

被告盛唐公司之租金應按無法使用比例減免一半租金，是自

108年8月1日起至113年12月31日止連續53個月，被告盛唐公

司每月溢繳一半之租金云云。查依被告提出之照片截圖、對

話紀錄（見本院卷第409至421頁），僅能證明室內有某處漏

水、109年12月8日被告傳「楊先生，2號1樓室內目前有2處

漏水處，煩請盡快修繕，謝謝！」之訊息、111年2月17日自

稱「明明」之人回應被告以「楊r過去協助處理」、「在管

理室等貴司」、「請帶看」，俱無從證明系爭房地於被告主

張租賃期間持續不斷漏水、原告拒不修繕之事實，是其上揭

抗辯，無足為採。

　⒊原告請求違約金部分

　⑴按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民法第

252條定有明文。至是否相當，應依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

濟狀況、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及債務人若能依約履行時，債

權人可得享受之一切利益，以為衡量之標準，倘所約定之額

數，與實際損害顯相懸殊者，法院自得酌予核減，並不因懲

罰性違約金或賠償額預定性違約金而異（最高法院101年度

台上字第74號判決意旨參照）。而約定違約金額是否過高？

賠償性違約金係以債權人所受損害為主要準據，懲罰性違約

金則非以債權人所受損害為唯一審定標準，尚應參酌債務人

違約時之一切情狀（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764號、110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十二頁



年度台上字第732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依系爭租約第6條約定「違約處罰：…2.乙方於終止租約或

租賃期滿不交還房屋，自終止租約或租賃期滿之翌日起。…

4.如有違約甲乙雙方同意懲罰性違約金按月房租2倍計

算」。按被告盛唐公司固有違反系爭租約第4條第1項約定，

將系爭房地交予皓瀧公司作為製冰場使用，經原告合法終止

租約後，至今仍未返還系爭房地，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被告

盛唐公司雖有違約行為，依系爭租約第6條第4項約定應給付

懲罰性違約金，然本院審酌被告盛唐公司將系爭房地交予皓

瀧公司後，皓瀧公司係使用被告盛唐公司前於系爭房地營運

之設備，進行相同製冰廠之業務，此有轉讓契約書在卷可稽

（見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113年度他字第51號偵查卷㈡第3至

5頁），是系爭房地並未因被告盛唐公司交予皓瀧公司使

用，致系爭房地有未依原告預期之方式使用，而使原告受有

預期外風險之虞，其違約之情狀輕微，且原告未舉證其有因

被告盛唐公司將系爭房地交予皓瀧公司使用之違約行為致受

有損害，況被告盛唐公司未於租期屆滿後依約搬離系爭房

地，原告就此所受之損害通常僅為無法繼續收租之損害，而

原告依法得請求被告盛唐公司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

衡諸社會經濟狀況及一般租賃交易常態，系爭租約上開違約

金之約定實嫌過高，認就被告盛唐公司違反系爭租約第4條

第1項約定部分，請求560,000元之懲罰性違約金應酌減至0

元為適當；被告盛唐公司違反系爭租約第6條第2項約定部

分，請求自113年9月21日起至114年4月30日止按月給付560,

000元之懲罰性違約金亦應酌減至0元為適當。從而，原告主

張被告盛唐公司應給付原告560,000元及利息、自113年9月2

1日起至114年4月30日止按月給付560,000元及利息部份，應

屬無據，應予駁回。

　⒋原告請求被告唐銘胃負擔保證人責任部分

　⑴按稱保證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他方之債務人不履行債

務時，由其代負履行責任之契約；保證債務，除契約另有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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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外，包含主債務之利息、違約金、損害賠償及其他從屬於

主債務之負擔；保證人於債權人未就主債務人之財產強制執

行而無效果前，對於債權人得拒絕清償，民法第739條、第7

40條、第745條分別定有明文。是以普通（一般）保證人於

債權人未就主債務人之財產強制執行而無效果前，對於債權

人得拒絕清償，此即所謂保證人之「先訴抗辯權」，惟其性

質為一種延期之抗辯，故法院就此應為附條件之判決，僅於

原告對於主債務人之財產強制執行無效果時，命保證人為補

充之給付（司法院(74)廳民一字第302號函法律座談會意

見、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2029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被告唐銘胃抗辯簽訂系爭租約當時是約定由基隆分公司任保

證人，但基隆分公司尚處於籌備階段，無公司印章可使用，

才蓋「公司代表人唐銘胃」之印章，保證人應為基隆分公司

云云。經查，系爭租約上是約定「保證人：唐銘胃」，被告

唐銘胃雖於其姓名旁蓋用「公司代表人唐銘胃」之印文，然

被告盛唐公司與原告簽約當時尚未成立基隆分公司，為被告

唐銘胃所是認，本無從以「基隆分公司」為保證人，且衡情

原告應不可能徒勞要求以不存在之「基隆分公司」任保證

人，況依卷附有限分公司設立登記表所示，被告唐銘胃是於

109年8月17日到職（見本院卷第391頁），而系爭租約則於

被告唐銘胃到職前即109年7月31日簽訂，可知系爭租約簽訂

時，被告唐銘胃尚未任職於基隆分公司，當無可能代表基隆

分公司簽訂系爭租約；況被告唐銘胃承認簽約當時全程在場

（本院卷第355頁），如當時係約定由基隆分公司任保證

人，被告唐銘胃亦無可能同意系爭租約僅記載「保證人：唐

銘胃」之理，被告唐銘胃上開所辯，不足為採。是原告依系

爭租約請求被告唐銘胃基於保證人之責任，就被告盛唐公司

積欠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559,500元部分，於被告盛唐公

司之財產強制執行無效果時代負履行責任，為有理由，應予

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⑶被告唐銘胃抗辯系爭租約業於113年9月20日終止，是被告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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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胃之保證人責任亦隨同終止云云。按契約之終止不具溯及

之效力，僅向後生效，不影響前已生效之契約階段，系爭租

約終止後，基於系爭租約而生之債務並不因此失效，被告唐

銘胃既為系爭租約之保證人，依上說明，應就被告盛唐公司

基於系爭租約所生之債務不履行負保證人之責任，是被告唐

銘胃上開所辯，不足為採。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455條、第179條第1項、第739條規

定，請求被告盛唐公司將系爭房地騰空返還予原告，並給付

原告559,500元，被告唐銘胃應就上開金錢請求部分，於被

告盛唐公司之財產強制執行無效果時代負履行責任，均為有

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暨所提之證據，均核與本

件判決所認結果不生影響，爰毋庸逐一再加論述，附此敘

明。

六、原告勝訴部分，兩造分別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或

免為假執行，均核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予

以准許。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其附麗，應

予駁回。　

七、審酌本件原告敗訴部分為違約金之請求，依民事訴訟法第77

條之2第2項規定，於計算訴訟標的價額時本不併算其價額，

爰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規定，就本件訴訟費用命由被告盛唐

公司全部負擔，於被告盛唐公司之財產強制執行無效果時，

則由被告唐銘胃負擔。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

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 　　日

　　　　　　　　　　基隆簡易庭法　官　黃梅淑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對於本件判決如有不服，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書狀，上訴於本院合議庭，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繕本。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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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 　　日

　　　　　　　　　　　　　　　書記官　林逸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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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基隆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基簡字第907號
原      告  勤祥興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鄧宸沅  
訴訟代理人  陳雅萍律師
被      告  盛唐興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唐肇澧  


訴訟代理人  陳曉燕  
            唐銘胃  
被      告  唐銘胃   
訴訟代理人  唐肇澧  
上列當事人間遷讓房屋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2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盛唐興業有限公司應將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4)基隆土丈字第011600號土地複丈成果圖（即附圖）編號A區域（使用現況：基隆市○○區○○路0號建物；使用基隆市○○區○○段00地號土地面積：1313.91平方公尺）、編號B區域（使用現況：空地；使用基隆市○○區○○段00地號土地面積：385.52平方公尺、使用基隆市○○區○○段00地號土地面積：25.3平方公尺、使用基隆市○○區○○段00地號土地面積：558.48平方公尺）遷出並騰空返還原告。
被告盛唐興業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559,500元。如經強制執行無效果時，由被告唐銘胃代負履行責任。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盛唐興業有限公司負擔。如對被告盛唐興業有限公司之財產強制執行無效果時，則由被告唐銘胃負擔。
本判決第1項、第2項得假執行。本判決第1項被告如以新臺幣33,600,000元、本判決第2項被告如以新臺幣559,5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甚礙被告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7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原聲明為：㈠被告盛唐興業有限公司（下稱盛唐公司）應自門牌號碼基隆市○○區○○路0號1樓房屋如附件竣工圖標示黃色區域遷出並騰空返還原告。㈡被告盛唐公司應自民國114年1月1日起至遷讓返還上開建物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280,000元。㈢被告盛唐公司應給付原告56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給付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㈣被告盛唐公司應自民國113年9月21日起至遷讓返還門牌號碼基隆市○○區○○路0號1樓房屋如附件竣工圖標示黃色區域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56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㈤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㈥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嗣原告於114年8月11日具狀追加保證人即唐銘胃為被告，並於114年11月10日言詞辯論期日變更減縮聲明如後，雖被告不同意原告於114年11月10日訴之聲明之減縮，惟經核原告歷次所為聲明之變更，屬基於同一基礎事實、不妨礙被告防禦及訴訟終結而變更、追加、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符合上開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被告盛唐公司前向原告承租訴外人蔡沛潔所有門牌號碼基隆市○○區○○路0號1樓室內面積30格及東、北方之空地，即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4)基隆土丈字第011600號土地複丈成果圖（即附圖）所示編號A區域（使用現況：基隆市○○區○○路0號建物；使用基隆市○○區○○段00地號土地面積：1313.91平方公尺）、編號B區域（使用現況：空地；使用基隆市○○區○○段00地號土地面積：385.52平方公尺、使用基隆市○○區○○段00地號土地面積：25.3平方公尺、使用基隆市○○區○○段00地號土地面積：558.48平方公尺，下與編號A區域合稱系爭房地），兩造於109年7月31日簽立2份租約，第1份租約約定租期自109年8月1日起至109年12月31日止，租賃期滿後，再簽訂第2份租約約定租期自110年1月1日起至114年12月31日止（下合稱系爭租約），約定每月租金為280,000元，被告盛唐公司並給付押金560,000元，且由被告唐銘胃任系爭租約之保證人。依系爭租約第4條第1項規定，未經原告同意，被告盛唐公司不得將系爭房地為一部轉租、出借、頂讓，或依其他變相方法由他人使用系爭房地，惟被告盛唐公司未取得原告同意，擅自於112年1月1日將系爭房地轉租予訴外人皓瀧實業有限公司（下逕稱皓瀧公司）使用，並簽訂轉讓契約書，被告盛唐公司所為違反系爭租約第4條第1項約定甚明。
　㈡依系爭租約第6條第1項約定，倘被告盛唐公司以違反系爭租約約定之方式使用系爭房地，原告得終止契約，是系爭租約雖約定租期至114年12月31日，然因被告盛唐公司以違反系爭租約第4條第1項方式使用系爭房地，原告依系爭租約第6條第1項約定，提前終止系爭租約，遂於113年9月2日以基隆仁二路郵局第117號存證信函（見本院卷第29至31頁）函知被告盛唐公司而為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該函於113年9月4日由被告盛唐公司前法定代理人唐子祐簽收，後因發現被告盛唐公司法定代理人變更，原告復於113年9月16日以基隆仁二路郵局第124號存證信函（見本院卷第35至37頁）再次函知被告盛唐公司變更後之法定代理人唐肇澧終止租約，該函於113年9月20日送達被告，是系爭租約於113年9月20日業已終止，被告盛唐公司應依民法第455條前段規定及系爭租約第4條第4項規定，將系爭房地回復原狀騰空返還予原告。
　㈢系爭租約業於113年9月20日終止，故原告請求被告盛唐公司給付113年9月21日至114年4月30日止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由於被告盛唐公司已依系爭租約繳納租金至113年12月31日，並給付押金560,000元，是經扣除已預繳之租金及扣抵押金後，被告盛唐公司尚積欠原告114年3月份及4月份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共計560,000元【計算式：280,000元×2月＝560,000元】。
　㈣依系爭租約第6條約定「違約處罰：…2.乙方於終止租約或租賃期滿不交還房屋，自終止租約或租賃期滿之翌日起。…4.如有違約甲乙雙方同意懲罰性違約金按月房租2倍計算」。被告盛唐公司本應於系爭租約終止翌日返還系爭房地予原告，然被告盛唐公司未依約返還系爭房地，被告盛唐公司之行為即屬違約，故原告得向被告盛唐公司請求自113年9月21日起至遷讓返還系爭房地止，按月給付原告租金金額之2倍即560,000元之違約金。另被告違反系爭租約約定擅自將系爭房地轉租予皓瀧公司使用，屬違反系爭租約第6條第1項「乙方違反約定方法使用房屋…不待期限屆，甲方得終止租約」，故原告得依系爭租約第6條第4項約定，請求被告給付按月租金2倍即560,000元計算之懲罰性違約金。又被告唐銘胃於系爭租約中擔任被告盛唐公司之保證人，於被告盛唐公司未履行系爭租約之債務時，應由被告唐銘胃代負履行責任。
　㈤被告盛唐公司至今遲未返還系爭房地予原告，爰依民法第455條、第179條第1項、第439條前段、第739條、第740條、第745條規定及系爭租約約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⒈被告盛唐公司應自系爭房地遷出並騰空返還原告。⒉被告盛唐公司應給付自114年3月1日起至114年4月30日止積欠之租金560,000元。⒊被告盛唐公司應給付原告56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⒋被告盛唐公司應自113年9月21日起至114年4月30日止按月給付原告560,000元之違約金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⒌第2至4項之給付，如對被告盛唐公司之執行無效果時，由被告唐銘胃給付之。⒍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⒎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㈥對被告抗辯之陳述：
　⒈被告與浩瀧公司所簽立之轉讓契約書第4點記載：「廠房係甲方（即被告盛唐公司）所承租，自民國112年1月1日起由乙方（即浩瀧公司）使用並由乙方支付全部應負擔之費用，負承租人之一切責任…且乙方不得要求與房東重新簽訂租約或變更租賃內容…」，足徵被告盛唐公司確有違約將系爭房地轉租、頂讓或以其他變相方法由浩瀧公司使用之情，違反系爭租約第4條第1項約定。而原告會知悉被告盛唐公司將系爭房地轉租予皓瀧公司，係因皓瀧公司認陳曉燕、唐銘胃有詐欺行為，而提出詐欺告訴，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傳喚原告法定代理人到庭作證始悉上情。
　⒉被告盛唐公司雖以原告兌現113年9月20日後之票款並開立發票（項目：租金），抗辯其與原告另成立「不定期租賃」契約云云。惟被告盛唐公司當時是給付整年度之租金，於系爭租約終止後之租金均為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由於發票並無不當得利之項目，且國稅局規定房屋對價之項目即為租金，是原告僅能以「租金」項目開立發票，不得以原告兌現票據即認原告與被告盛唐公司間存在不定期租賃契約。
　⒊被告盛唐公司雖抗辯原告於114年5月1日起禁止被告盛唐公司人員進入系爭房地，使被告盛唐公司無法使用系爭房地云云。惟事實是系爭房地坐落廠區之管理中心阻擋被告盛唐公司，與原告完全無關，況管理中心僅阻擋車輛並未阻擋人員，被告盛唐公司人員有鑰匙，可以自由進入系爭房地。
　⒋簽訂系爭租約當時，被告唐銘胃僅攜帶印文為「公司代表人唐銘胃」之印章，故系爭租約上被告唐銘胃所蓋印章之印文雖載有「公司代表人」之文字，然系爭租約之保證人欄係載明「唐銘胃」，是系爭租約是約定被告唐銘胃為被告盛唐公司之保證人。
二、被告之答辯：.
　㈠被告盛唐公司雖與皓瀧公司簽訂轉讓契約書，惟該書面契約係「設備轉讓」，且皓瀧公司並未履約，故皓瀧公司事實上從未使用過系爭房地，被告盛唐公司之駐廠人員亦從未離開過系爭房地，被告盛唐公司並無違反系爭租約第4條第1項之約定。
　㈡縱認被告盛唐公司有將系爭房地轉租予皓瀧公司使用之情事，然應以原告終止系爭租約當時系爭房地之使用情況，據以認定被告盛唐公司有無違約情事。原告於113年9月20日終止系爭租約時，實際使用系爭房地之公司仍為被告盛唐公司，是原告終止租約之當時，被告盛唐公司並無將系爭房地交予皓瀧公司使用，應認被告盛唐公司並無違反系爭租約第4條第1項之約定。又原告與皓瀧公司人員魏汶玫、鄒源森來往密切，時間長達1年，原告應早已知悉被告盛唐公司將系爭房地轉租予皓瀧公司之情事，惟原告並未為反對之意思表示，顯見原告已默示同意被告盛唐公司將系爭房地轉租予皓瀧公司使用，嗣原告於知悉被告盛唐公司將系爭房地轉租予皓瀧公司後，原告復張貼載明系爭租約於114年12月31日到期後不再續租之公告，益徵原告有明示同意被告盛唐公司將系爭房地轉租予皓瀧公司。
　㈢原告於113年9月20日終止系爭租約，被告盛唐公司亦同意於113年9月20日終止系爭租約，是系爭租約已生終止效力。而原告於系爭租約終止後，仍繼續收取租金，並以「租金」之名義開立統一發票予被告盛唐公司，顯見原告與被告盛唐公司於系爭租約終止後，又另成立一新的不定期租賃關係，是被告盛唐公司係有權占有系爭房地，原告無從請求被告盛唐公司返還系爭房地。原告雖稱國稅局規定房屋對價僅能以租金名義開立發票云云，惟經被告盛唐公司詢問國稅局後，國稅局表示此種情形發票項目應為「補償金」，而非租金，況倘若原告認其係向被告盛唐公司收取不當得利，原告應於月底兌現支票，或將支票抽回，而非於月初即兌現支票，足徵原告並非收取不當得利，而係有收取租金之意思。
　㈣又倘認被告盛唐公司有違反系爭租約，惟系爭租約係約定違約金為2個月之租金，僅給付1次，非如原告所述每月給付2倍租金之違約金。復因被告盛唐公司均有按期給付租金，縱認被告盛唐公司有違約行為，由於原告並無因被告盛唐公司之轉租行為而有實質損失，系爭租約約定之違約金過高，違約金應予酌減。
　㈤系爭租約之保證人為被告盛唐公司之基隆分公司（下稱基隆分公司），而非被告唐銘胃。於系爭租約簽訂時，基隆分公司尚在籌備階段，故始蓋用基隆分公司代理人唐銘胃之印章，此觀被告唐銘胃於系爭契約上所蓋之印文係「公司代表人唐銘胃」，而非被告唐銘胃之私人印章即明。且系爭契約第1頁未載明個人為連帶保證人，此與被告唐銘胃曾於被告盛唐公司之其他租賃契約書（見本院卷第381至385頁）擔任連帶保證人互相對照，二份契約唐銘胃之印章完全不同，其他租賃契約是唐銘胃個人之私章，非如系爭租約為代表人印章，被告唐銘胃倘以個人身分擔任保證人，其於契約上所蓋之印文應為「唐銘胃」，並會於契約當事人欄載明保證人之姓名為「唐銘胃」，足證系爭租約之保證人為基隆分公司，並非被告唐銘胃。至原告稱簽約當時被告唐銘胃僅攜帶印文為「公司代表人唐銘胃」之印章，惟倘被告唐銘胃係以個人身分保證，即便忘記攜帶私章，亦可以簽名方式為之，顯見被告唐銘胃並無以個人身分為保證人之意思。又系爭租約既已於113年9月20日終止，依民法第755條規定，被告唐銘胃之保證人責任亦隨同終止，被告盛唐公司雖與原告另成立不定期租賃契約關係，惟被告唐銘胃未同意再就另成立之不定期租賃契約擔任保證人，是被告唐銘胃無需負擔保證人義務。
　㈥原告於114年5月1日至系爭房地坐落廠區之入口處禁止被告盛唐公司人員及車輛進入，使被告盛唐公司無法使用系爭房地，此有基隆市警察局第四分局中華路分駐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可證，被告盛唐公司並於114年5月2日寄發存證信函予原告，通知原告無法使用系爭房地之情事，是被告盛唐公司既於114年5月1日起即無法使用系爭房地，系爭房地內被告盛唐公司所有之機器設備亦因原告之行為致損毀無法使用，被告盛唐公司自無從返還系爭房地，亦無須給付租金。原告雖主張是廠區管理中心僅不讓被告盛唐公司車輛進入，被告有鑰匙可以進入系爭房地云云，惟系爭房地坐落之廠區並無管理中心，基隆市○○區○○路0號全棟建物皆為訴外人蔡沛潔所有，當時是原告及其代理人直接於廠區入口阻擋被告盛唐公司之人員及車輛，而被告盛唐公司亦無鑰匙或遙控器可使用。
　㈦被告盛唐公司租賃系爭房地期間，系爭房地漏水嚴重，將近一半空間遇雨即因積水無法使用，經被告盛唐公司多次通知原告修繕，原告均無改善，而被告盛唐公司於承租期間均給付全部租金，惟既有一半空間無法使用，被告盛唐公司之租金亦應按無法使用比例減免，是自108年8月1日起至113年12月31日止連續53個月，被告盛唐公司每月溢繳一半之租金。
　㈧被告盛唐公司於114年5月間有以郵政匯票方式給付500元予原告，該500元係被告盛唐公司用以給付114年3月份之部分租金，應予扣除。
　㈨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被告盛唐公司前向原告承租訴外人蔡沛潔所有系爭房地，兩造於109年7月31日簽立系爭租約，約定租期為自109年8月1日起至114年12月31日止，每月租金為280,000元，被告盛唐公司並給付押金560,000元，嗣系爭租約於113年9月20日提前終止等情，業據提出系爭租約（見本院卷第225至231頁）、113年9月16日基隆仁二路郵局第124號存證信函及中華郵政掛號郵件收件回執（見本院卷第35至40頁）等件為證，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自堪信實。
　㈡原告主張被告盛唐公司應將系爭房地騰空返還予原告，並給付違約金，被告唐銘胃應負擔保證人責任等情，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⒈原告請求返還系爭房地部分
　⑴按稱租賃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以物租與他方使用收益，他方支付租金之契約。承租人於租賃關係終止後，應返還租賃物，民法第421條第1項、第455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所謂返還租賃物，是指依債務本旨，向出租人移轉租賃物之占有而言。
　⑵系爭租約第4條第1項約定；「使用租賃物之限制：⒈未經甲方（即原告）同意，乙方（即被告盛唐公司）不得將房屋一部轉租、出借、頂讓，其他變相方法由他人使用房屋」、第6條第1項約定；「違約處罰：⒈乙方違反約定方法使用房屋，或拖欠租金達兩期以上，經甲方催告限期繳納仍不支付時，不待期限屆，甲方得終止租約」，而觀被告盛唐公司於112年1月1日與皓瀧公司簽訂轉讓契約書所載，系爭房地自112年1月1日起由皓瀧公司使用，並由皓瀧公司支付全部應負擔之費用、負承租人之一切責任（見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113年度他字第51號偵查卷㈡第3至5頁），足認原告主張被告盛唐公司已於112年1月1日將系爭房地交予皓瀧公司使用，足以採信。是被告盛唐公司確有以上揭變相方法將系爭房地交由皓瀧公司使用，則原告依系爭租約第4條第1項、第6條第1項前段約定終止系爭租約，於法有據。查原告業於113年9月20日將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送達被告盛唐公司，被告盛唐公司不爭執，並有存證信函、回執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35至39頁），是以系爭租約於113年9月20日即生終止效力，於租賃關係終止後，被告盛唐公司占有系爭房地即無法律上合法權源。
　⑶被告雖辯稱皓瀧公司並未實際使用系爭房地，其無將系爭房地交付皓瀧公司使用云云。惟查，被告唐銘胃於偵查中陳稱：112年1月1日已將製冰廠點交於皓瀧公司之法定代理人鄒源森，與原告約定不得轉租，所以目前還是用盛唐公司的名義在承租、冰廠的狀況都是鄒源森經營發生的情形，目前皓瀧的客戶都是我的客戶，都不是自己找到的生意、氨氣外洩時都是鄒源森在管理等語；被告盛唐公司訴訟代理人陳曉燕於偵查中陳稱：我們和鄒源森簽讓予合約時，都有把原契約提供給鄒源森，包括屆時租約到期，不續租的話，鄒源森要負責將所有機器設備廢料等拆除清空，盛唐公司負責恢復系爭房地原狀、我們收到的租金全都轉交給勤祥等語（見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113年度他字第51號偵查卷㈠第13、109頁訊問筆錄；卷㈡第154頁），足證被告盛唐公司確實以轉讓契約之方式將系爭房地變相交付皓瀧公司使用，而違反系爭租約第4條第1項約定甚明，是被告盛唐公司上開所辯，不足為採。
　⑷被告雖辯稱系爭租約於113年9月20日終止後，原告仍繼續向被告盛唐公司收取租金，並以租金名義開立發票予被告盛唐公司，應認原告與被告盛唐公司間已成立不定期租賃契約，被告盛唐公司係有權占有系爭房地云云。查原告係於113年10月11日提起本件訴訟（見本院卷第9頁收狀章），請求被告盛唐公司返還系爭房地，顯然原告並無繼續將系爭房地出租予被告盛唐公司之意思，原告雖繼續兌現被告盛唐公司給付租金之支票，惟原告業於本件起訴請求被告盛唐公司於返還系爭房地前，按月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是原告主張兌現支票之用意是要扣抵被告盛唐公司無權占用系爭房地之對價，合於事理，足以採信。故縱原告開立發票之項目為「租金」，亦無從以此推認原告此外在行為是將系爭房地出租予被告盛唐公司之意思表示，是被告盛唐公司上開所辯，不足為採。
　⑸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就其事實有舉證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被告盛唐公司雖辯稱原告已於114年5月1日禁止被告盛唐公司使用系爭房地，被告盛唐公司無從返還系爭房地云云，業經原告否認，而此係對被告有利之事項，應由被告舉證，惟依被告提出基隆市警察局第四分局中華路分駐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見本院卷第393頁）所載，其上僅記載被告唐銘胃無法進入其經營之公司，認遭妨害自由，故至所報案提出強制罪告訴等，無從證明是原告禁止被告盛唐公司使用系爭房地。況被告盛唐公司於114年5月2日以花壇郵局存證號碼000038號存信函通知原告讓被告盛唐公司人員進入系爭房地維護設備並使用系爭房地（見本院卷第395至399頁），足徵被告盛唐公司自承其所有之設備仍占用系爭房地，被告盛唐公司既未提出任何合法占有系爭房地權源之證據，則原告依民法第455條規定，請求被告盛唐公司應將系爭房地騰空遷讓返還原告，洵屬有據，應予准許。
　⒉原告請求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部分
　⑴按押租金之主要目的在於擔保承租人履行租賃債務，故租賃關係消滅後，承租人如有欠租或其他債務不履行時，其所交付之押租金，發生當然抵充之效力。而於抵充後，猶有餘額，始生返還押租金之問題（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1631號民事判決要旨參照）。次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著有規定。又租賃關係消滅後，承租人繼續占用租賃標的物，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出租人因而受有不能使用收益之損害，顯亦侵害出租人之權利，此亦為社會通常之觀念（最高法院61年台上字第1695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經查，系爭租約於113年9月20日終止後，被告盛唐公司仍無權繼續占有系爭房地，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堪認被告盛唐公司自113年9月21日起至遷讓返還系爭房地之日止，按月受有相當於租金額280,000元計算之利益，致原告受有不能使用系爭房地而相當於無法收取租金280,000元之損害。惟被告盛唐公司於系爭租約終止前，已繳納租金至113年12月31日，原告並以押租金560,000元扣抵被告盛唐公司於114年1月、2月應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被告盛唐公司嗣於114年5月29日以郵政匯票方式給付500元予原告，主張是給付114年3月份之部分租金，原告於本院言詞辯論時當庭同意扣抵（見本院115年2月3日言詞辯論筆錄），是被告盛唐公司自114年3月1日起至114年4月30日止，扣除前已給付之500元後，尚應給付原告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559,500元【計算式：560,000元－500元＝559,500元】。從而，原告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559,500元，洵屬有據，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⑶被告抗辯其租賃系爭房地期間有漏水情事，原告均未修繕，被告盛唐公司之租金應按無法使用比例減免一半租金，是自108年8月1日起至113年12月31日止連續53個月，被告盛唐公司每月溢繳一半之租金云云。查依被告提出之照片截圖、對話紀錄（見本院卷第409至421頁），僅能證明室內有某處漏水、109年12月8日被告傳「楊先生，2號1樓室內目前有2處漏水處，煩請盡快修繕，謝謝！」之訊息、111年2月17日自稱「明明」之人回應被告以「楊r過去協助處理」、「在管理室等貴司」、「請帶看」，俱無從證明系爭房地於被告主張租賃期間持續不斷漏水、原告拒不修繕之事實，是其上揭抗辯，無足為採。
　⒊原告請求違約金部分
　⑴按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民法第252條定有明文。至是否相當，應依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及債務人若能依約履行時，債權人可得享受之一切利益，以為衡量之標準，倘所約定之額數，與實際損害顯相懸殊者，法院自得酌予核減，並不因懲罰性違約金或賠償額預定性違約金而異（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74號判決意旨參照）。而約定違約金額是否過高？賠償性違約金係以債權人所受損害為主要準據，懲罰性違約金則非以債權人所受損害為唯一審定標準，尚應參酌債務人違約時之一切情狀（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764號、110年度台上字第732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依系爭租約第6條約定「違約處罰：…2.乙方於終止租約或租賃期滿不交還房屋，自終止租約或租賃期滿之翌日起。…4.如有違約甲乙雙方同意懲罰性違約金按月房租2倍計算」。按被告盛唐公司固有違反系爭租約第4條第1項約定，將系爭房地交予皓瀧公司作為製冰場使用，經原告合法終止租約後，至今仍未返還系爭房地，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被告盛唐公司雖有違約行為，依系爭租約第6條第4項約定應給付懲罰性違約金，然本院審酌被告盛唐公司將系爭房地交予皓瀧公司後，皓瀧公司係使用被告盛唐公司前於系爭房地營運之設備，進行相同製冰廠之業務，此有轉讓契約書在卷可稽（見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113年度他字第51號偵查卷㈡第3至5頁），是系爭房地並未因被告盛唐公司交予皓瀧公司使用，致系爭房地有未依原告預期之方式使用，而使原告受有預期外風險之虞，其違約之情狀輕微，且原告未舉證其有因被告盛唐公司將系爭房地交予皓瀧公司使用之違約行為致受有損害，況被告盛唐公司未於租期屆滿後依約搬離系爭房地，原告就此所受之損害通常僅為無法繼續收租之損害，而原告依法得請求被告盛唐公司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衡諸社會經濟狀況及一般租賃交易常態，系爭租約上開違約金之約定實嫌過高，認就被告盛唐公司違反系爭租約第4條第1項約定部分，請求560,000元之懲罰性違約金應酌減至0元為適當；被告盛唐公司違反系爭租約第6條第2項約定部分，請求自113年9月21日起至114年4月30日止按月給付560,000元之懲罰性違約金亦應酌減至0元為適當。從而，原告主張被告盛唐公司應給付原告560,000元及利息、自113年9月21日起至114年4月30日止按月給付560,000元及利息部份，應屬無據，應予駁回。
　⒋原告請求被告唐銘胃負擔保證人責任部分
　⑴按稱保證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他方之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時，由其代負履行責任之契約；保證債務，除契約另有訂定外，包含主債務之利息、違約金、損害賠償及其他從屬於主債務之負擔；保證人於債權人未就主債務人之財產強制執行而無效果前，對於債權人得拒絕清償，民法第739條、第740條、第745條分別定有明文。是以普通（一般）保證人於債權人未就主債務人之財產強制執行而無效果前，對於債權人得拒絕清償，此即所謂保證人之「先訴抗辯權」，惟其性質為一種延期之抗辯，故法院就此應為附條件之判決，僅於原告對於主債務人之財產強制執行無效果時，命保證人為補充之給付（司法院(74)廳民一字第302號函法律座談會意見、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2029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被告唐銘胃抗辯簽訂系爭租約當時是約定由基隆分公司任保證人，但基隆分公司尚處於籌備階段，無公司印章可使用，才蓋「公司代表人唐銘胃」之印章，保證人應為基隆分公司云云。經查，系爭租約上是約定「保證人：唐銘胃」，被告唐銘胃雖於其姓名旁蓋用「公司代表人唐銘胃」之印文，然被告盛唐公司與原告簽約當時尚未成立基隆分公司，為被告唐銘胃所是認，本無從以「基隆分公司」為保證人，且衡情原告應不可能徒勞要求以不存在之「基隆分公司」任保證人，況依卷附有限分公司設立登記表所示，被告唐銘胃是於109年8月17日到職（見本院卷第391頁），而系爭租約則於被告唐銘胃到職前即109年7月31日簽訂，可知系爭租約簽訂時，被告唐銘胃尚未任職於基隆分公司，當無可能代表基隆分公司簽訂系爭租約；況被告唐銘胃承認簽約當時全程在場（本院卷第355頁），如當時係約定由基隆分公司任保證人，被告唐銘胃亦無可能同意系爭租約僅記載「保證人：唐銘胃」之理，被告唐銘胃上開所辯，不足為採。是原告依系爭租約請求被告唐銘胃基於保證人之責任，就被告盛唐公司積欠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559,500元部分，於被告盛唐公司之財產強制執行無效果時代負履行責任，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⑶被告唐銘胃抗辯系爭租約業於113年9月20日終止，是被告唐銘胃之保證人責任亦隨同終止云云。按契約之終止不具溯及之效力，僅向後生效，不影響前已生效之契約階段，系爭租約終止後，基於系爭租約而生之債務並不因此失效，被告唐銘胃既為系爭租約之保證人，依上說明，應就被告盛唐公司基於系爭租約所生之債務不履行負保證人之責任，是被告唐銘胃上開所辯，不足為採。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455條、第179條第1項、第739條規定，請求被告盛唐公司將系爭房地騰空返還予原告，並給付原告559,500元，被告唐銘胃應就上開金錢請求部分，於被告盛唐公司之財產強制執行無效果時代負履行責任，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暨所提之證據，均核與本件判決所認結果不生影響，爰毋庸逐一再加論述，附此敘明。
六、原告勝訴部分，兩造分別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均核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予以准許。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其附麗，應予駁回。　
七、審酌本件原告敗訴部分為違約金之請求，依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2第2項規定，於計算訴訟標的價額時本不併算其價額，爰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規定，就本件訴訟費用命由被告盛唐公司全部負擔，於被告盛唐公司之財產強制執行無效果時，則由被告唐銘胃負擔。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 　　日
　　　　　　　　　　基隆簡易庭法　官　黃梅淑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對於本件判決如有不服，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書狀，上訴於本院合議庭，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繕本。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 　　日
　　　　　　　　　　　　　　　書記官　林逸宸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基隆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基簡字第907號

原      告  勤祥興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鄧宸沅  

訴訟代理人  陳雅萍律師

被      告  盛唐興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唐肇澧  



訴訟代理人  陳曉燕  

            唐銘胃  

被      告  唐銘胃   

訴訟代理人  唐肇澧  

上列當事人間遷讓房屋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2月3日言詞辯

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盛唐興業有限公司應將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4)基隆土丈

字第011600號土地複丈成果圖（即附圖）編號A區域（使用現況

：基隆市○○區○○路0號建物；使用基隆市○○區○○段00地號土地面

積：1313.91平方公尺）、編號B區域（使用現況：空地；使用基

隆市○○區○○段00地號土地面積：385.52平方公尺、使用基隆市○○

區○○段00地號土地面積：25.3平方公尺、使用基隆市○○區○○段00

地號土地面積：558.48平方公尺）遷出並騰空返還原告。

被告盛唐興業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559,500元。如經強制

執行無效果時，由被告唐銘胃代負履行責任。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盛唐興業有限公司負擔。如對被告盛唐興業有限

公司之財產強制執行無效果時，則由被告唐銘胃負擔。

本判決第1項、第2項得假執行。本判決第1項被告如以新臺幣33,

600,000元、本判決第2項被告如以新臺幣559,500元為原告預供

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不甚礙被告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

    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7款定有明文。本件

    原告原聲明為：㈠被告盛唐興業有限公司（下稱盛唐公司）

    應自門牌號碼基隆市○○區○○路0號1樓房屋如附件竣工圖標示

    黃色區域遷出並騰空返還原告。㈡被告盛唐公司應自民國114

    年1月1日起至遷讓返還上開建物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新臺

    幣（下同）280,000元。㈢被告盛唐公司應給付原告560,000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給付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

    息。㈣被告盛唐公司應自民國113年9月21日起至遷讓返還門

    牌號碼基隆市○○區○○路0號1樓房屋如附件竣工圖標示黃色區

    域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56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㈤訴訟費用由被告負

    擔。㈥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嗣原告於114年8月11日

    具狀追加保證人即唐銘胃為被告，並於114年11月10日言詞

    辯論期日變更減縮聲明如後，雖被告不同意原告於114年11

    月10日訴之聲明之減縮，惟經核原告歷次所為聲明之變更，

    屬基於同一基礎事實、不妨礙被告防禦及訴訟終結而變更、

    追加、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符合上開規定，應予准許

    。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被告盛唐公司前向原告承租訴外人蔡沛潔所有門牌號碼基隆

    市○○區○○路0號1樓室內面積30格及東、北方之空地，即基隆

    市地政事務所(114)基隆土丈字第011600號土地複丈成果圖

    （即附圖）所示編號A區域（使用現況：基隆市○○區○○路0號

    建物；使用基隆市○○區○○段00地號土地面積：1313.91平方

    公尺）、編號B區域（使用現況：空地；使用基隆市○○區○○

    段00地號土地面積：385.52平方公尺、使用基隆市○○區○○段

    00地號土地面積：25.3平方公尺、使用基隆市○○區○○段00地

    號土地面積：558.48平方公尺，下與編號A區域合稱系爭房

    地），兩造於109年7月31日簽立2份租約，第1份租約約定租

    期自109年8月1日起至109年12月31日止，租賃期滿後，再簽

    訂第2份租約約定租期自110年1月1日起至114年12月31日止

    （下合稱系爭租約），約定每月租金為280,000元，被告盛

    唐公司並給付押金560,000元，且由被告唐銘胃任系爭租約

    之保證人。依系爭租約第4條第1項規定，未經原告同意，被

    告盛唐公司不得將系爭房地為一部轉租、出借、頂讓，或依

    其他變相方法由他人使用系爭房地，惟被告盛唐公司未取得

    原告同意，擅自於112年1月1日將系爭房地轉租予訴外人皓

    瀧實業有限公司（下逕稱皓瀧公司）使用，並簽訂轉讓契約

    書，被告盛唐公司所為違反系爭租約第4條第1項約定甚明。

　㈡依系爭租約第6條第1項約定，倘被告盛唐公司以違反系爭租

    約約定之方式使用系爭房地，原告得終止契約，是系爭租約

    雖約定租期至114年12月31日，然因被告盛唐公司以違反系

    爭租約第4條第1項方式使用系爭房地，原告依系爭租約第6

    條第1項約定，提前終止系爭租約，遂於113年9月2日以基隆

    仁二路郵局第117號存證信函（見本院卷第29至31頁）函知

    被告盛唐公司而為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該函於113年9月4

    日由被告盛唐公司前法定代理人唐子祐簽收，後因發現被告

    盛唐公司法定代理人變更，原告復於113年9月16日以基隆仁

    二路郵局第124號存證信函（見本院卷第35至37頁）再次函

    知被告盛唐公司變更後之法定代理人唐肇澧終止租約，該函

    於113年9月20日送達被告，是系爭租約於113年9月20日業已

    終止，被告盛唐公司應依民法第455條前段規定及系爭租約

    第4條第4項規定，將系爭房地回復原狀騰空返還予原告。

　㈢系爭租約業於113年9月20日終止，故原告請求被告盛唐公司

    給付113年9月21日至114年4月30日止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

    。由於被告盛唐公司已依系爭租約繳納租金至113年12月31

    日，並給付押金560,000元，是經扣除已預繳之租金及扣抵

    押金後，被告盛唐公司尚積欠原告114年3月份及4月份相當

    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共計560,000元【計算式：280,000元×2月

    ＝560,000元】。

　㈣依系爭租約第6條約定「違約處罰：…2.乙方於終止租約或租

    賃期滿不交還房屋，自終止租約或租賃期滿之翌日起。…4.

    如有違約甲乙雙方同意懲罰性違約金按月房租2倍計算」。

    被告盛唐公司本應於系爭租約終止翌日返還系爭房地予原告

    ，然被告盛唐公司未依約返還系爭房地，被告盛唐公司之行

    為即屬違約，故原告得向被告盛唐公司請求自113年9月21日

    起至遷讓返還系爭房地止，按月給付原告租金金額之2倍即5

    60,000元之違約金。另被告違反系爭租約約定擅自將系爭房

    地轉租予皓瀧公司使用，屬違反系爭租約第6條第1項「乙方

    違反約定方法使用房屋…不待期限屆，甲方得終止租約」，

    故原告得依系爭租約第6條第4項約定，請求被告給付按月租

    金2倍即560,000元計算之懲罰性違約金。又被告唐銘胃於系

    爭租約中擔任被告盛唐公司之保證人，於被告盛唐公司未履

    行系爭租約之債務時，應由被告唐銘胃代負履行責任。

　㈤被告盛唐公司至今遲未返還系爭房地予原告，爰依民法第455

    條、第179條第1項、第439條前段、第739條、第740條、第7

    45條規定及系爭租約約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⒈被告

    盛唐公司應自系爭房地遷出並騰空返還原告。⒉被告盛唐公

    司應給付自114年3月1日起至114年4月30日止積欠之租金560

    ,000元。⒊被告盛唐公司應給付原告56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⒋被告盛唐

    公司應自113年9月21日起至114年4月30日止按月給付原告56

    0,000元之違約金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日止

    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⒌第2至4項之給付，如對被告盛唐公

    司之執行無效果時，由被告唐銘胃給付之。⒍訴訟費用由被

    告負擔。⒎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㈥對被告抗辯之陳述：

　⒈被告與浩瀧公司所簽立之轉讓契約書第4點記載：「廠房係甲

    方（即被告盛唐公司）所承租，自民國112年1月1日起由乙

    方（即浩瀧公司）使用並由乙方支付全部應負擔之費用，負

    承租人之一切責任…且乙方不得要求與房東重新簽訂租約或

    變更租賃內容…」，足徵被告盛唐公司確有違約將系爭房地

    轉租、頂讓或以其他變相方法由浩瀧公司使用之情，違反系

    爭租約第4條第1項約定。而原告會知悉被告盛唐公司將系爭

    房地轉租予皓瀧公司，係因皓瀧公司認陳曉燕、唐銘胃有詐

    欺行為，而提出詐欺告訴，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傳喚

    原告法定代理人到庭作證始悉上情。

　⒉被告盛唐公司雖以原告兌現113年9月20日後之票款並開立發

    票（項目：租金），抗辯其與原告另成立「不定期租賃」契

    約云云。惟被告盛唐公司當時是給付整年度之租金，於系爭

    租約終止後之租金均為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由於發票並

    無不當得利之項目，且國稅局規定房屋對價之項目即為租金

    ，是原告僅能以「租金」項目開立發票，不得以原告兌現票

    據即認原告與被告盛唐公司間存在不定期租賃契約。

　⒊被告盛唐公司雖抗辯原告於114年5月1日起禁止被告盛唐公司

    人員進入系爭房地，使被告盛唐公司無法使用系爭房地云云

    。惟事實是系爭房地坐落廠區之管理中心阻擋被告盛唐公司

    ，與原告完全無關，況管理中心僅阻擋車輛並未阻擋人員，

    被告盛唐公司人員有鑰匙，可以自由進入系爭房地。

　⒋簽訂系爭租約當時，被告唐銘胃僅攜帶印文為「公司代表人

    唐銘胃」之印章，故系爭租約上被告唐銘胃所蓋印章之印文

    雖載有「公司代表人」之文字，然系爭租約之保證人欄係載

    明「唐銘胃」，是系爭租約是約定被告唐銘胃為被告盛唐公

    司之保證人。

二、被告之答辯：.

　㈠被告盛唐公司雖與皓瀧公司簽訂轉讓契約書，惟該書面契約

    係「設備轉讓」，且皓瀧公司並未履約，故皓瀧公司事實上

    從未使用過系爭房地，被告盛唐公司之駐廠人員亦從未離開

    過系爭房地，被告盛唐公司並無違反系爭租約第4條第1項之

    約定。

　㈡縱認被告盛唐公司有將系爭房地轉租予皓瀧公司使用之情事

    ，然應以原告終止系爭租約當時系爭房地之使用情況，據以

    認定被告盛唐公司有無違約情事。原告於113年9月20日終止

    系爭租約時，實際使用系爭房地之公司仍為被告盛唐公司，

    是原告終止租約之當時，被告盛唐公司並無將系爭房地交予

    皓瀧公司使用，應認被告盛唐公司並無違反系爭租約第4條

    第1項之約定。又原告與皓瀧公司人員魏汶玫、鄒源森來往

    密切，時間長達1年，原告應早已知悉被告盛唐公司將系爭

    房地轉租予皓瀧公司之情事，惟原告並未為反對之意思表示

    ，顯見原告已默示同意被告盛唐公司將系爭房地轉租予皓瀧

    公司使用，嗣原告於知悉被告盛唐公司將系爭房地轉租予皓

    瀧公司後，原告復張貼載明系爭租約於114年12月31日到期

    後不再續租之公告，益徵原告有明示同意被告盛唐公司將系

    爭房地轉租予皓瀧公司。

　㈢原告於113年9月20日終止系爭租約，被告盛唐公司亦同意於1

    13年9月20日終止系爭租約，是系爭租約已生終止效力。而

    原告於系爭租約終止後，仍繼續收取租金，並以「租金」之

    名義開立統一發票予被告盛唐公司，顯見原告與被告盛唐公

    司於系爭租約終止後，又另成立一新的不定期租賃關係，是

    被告盛唐公司係有權占有系爭房地，原告無從請求被告盛唐

    公司返還系爭房地。原告雖稱國稅局規定房屋對價僅能以租

    金名義開立發票云云，惟經被告盛唐公司詢問國稅局後，國

    稅局表示此種情形發票項目應為「補償金」，而非租金，況

    倘若原告認其係向被告盛唐公司收取不當得利，原告應於月

    底兌現支票，或將支票抽回，而非於月初即兌現支票，足徵

    原告並非收取不當得利，而係有收取租金之意思。

　㈣又倘認被告盛唐公司有違反系爭租約，惟系爭租約係約定違

    約金為2個月之租金，僅給付1次，非如原告所述每月給付2

    倍租金之違約金。復因被告盛唐公司均有按期給付租金，縱

    認被告盛唐公司有違約行為，由於原告並無因被告盛唐公司

    之轉租行為而有實質損失，系爭租約約定之違約金過高，違

    約金應予酌減。

　㈤系爭租約之保證人為被告盛唐公司之基隆分公司（下稱基隆

    分公司），而非被告唐銘胃。於系爭租約簽訂時，基隆分公

    司尚在籌備階段，故始蓋用基隆分公司代理人唐銘胃之印章

    ，此觀被告唐銘胃於系爭契約上所蓋之印文係「公司代表人

    唐銘胃」，而非被告唐銘胃之私人印章即明。且系爭契約第

    1頁未載明個人為連帶保證人，此與被告唐銘胃曾於被告盛

    唐公司之其他租賃契約書（見本院卷第381至385頁）擔任連

    帶保證人互相對照，二份契約唐銘胃之印章完全不同，其他

    租賃契約是唐銘胃個人之私章，非如系爭租約為代表人印章

    ，被告唐銘胃倘以個人身分擔任保證人，其於契約上所蓋之

    印文應為「唐銘胃」，並會於契約當事人欄載明保證人之姓

    名為「唐銘胃」，足證系爭租約之保證人為基隆分公司，並

    非被告唐銘胃。至原告稱簽約當時被告唐銘胃僅攜帶印文為

    「公司代表人唐銘胃」之印章，惟倘被告唐銘胃係以個人身

    分保證，即便忘記攜帶私章，亦可以簽名方式為之，顯見被

    告唐銘胃並無以個人身分為保證人之意思。又系爭租約既已

    於113年9月20日終止，依民法第755條規定，被告唐銘胃之

    保證人責任亦隨同終止，被告盛唐公司雖與原告另成立不定

    期租賃契約關係，惟被告唐銘胃未同意再就另成立之不定期

    租賃契約擔任保證人，是被告唐銘胃無需負擔保證人義務。

　㈥原告於114年5月1日至系爭房地坐落廠區之入口處禁止被告盛

    唐公司人員及車輛進入，使被告盛唐公司無法使用系爭房地

    ，此有基隆市警察局第四分局中華路分駐所受（處）理案件

    證明單可證，被告盛唐公司並於114年5月2日寄發存證信函

    予原告，通知原告無法使用系爭房地之情事，是被告盛唐公

    司既於114年5月1日起即無法使用系爭房地，系爭房地內被

    告盛唐公司所有之機器設備亦因原告之行為致損毀無法使用

    ，被告盛唐公司自無從返還系爭房地，亦無須給付租金。原

    告雖主張是廠區管理中心僅不讓被告盛唐公司車輛進入，被

    告有鑰匙可以進入系爭房地云云，惟系爭房地坐落之廠區並

    無管理中心，基隆市○○區○○路0號全棟建物皆為訴外人蔡沛

    潔所有，當時是原告及其代理人直接於廠區入口阻擋被告盛

    唐公司之人員及車輛，而被告盛唐公司亦無鑰匙或遙控器可

    使用。

　㈦被告盛唐公司租賃系爭房地期間，系爭房地漏水嚴重，將近

    一半空間遇雨即因積水無法使用，經被告盛唐公司多次通知

    原告修繕，原告均無改善，而被告盛唐公司於承租期間均給

    付全部租金，惟既有一半空間無法使用，被告盛唐公司之租

    金亦應按無法使用比例減免，是自108年8月1日起至113年12

    月31日止連續53個月，被告盛唐公司每月溢繳一半之租金。

　㈧被告盛唐公司於114年5月間有以郵政匯票方式給付500元予原

    告，該500元係被告盛唐公司用以給付114年3月份之部分租

    金，應予扣除。

　㈨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訴訟費用由原告

    負擔。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被告盛唐公司前向原告承租訴外人蔡沛潔所有系爭

    房地，兩造於109年7月31日簽立系爭租約，約定租期為自10

    9年8月1日起至114年12月31日止，每月租金為280,000元，

    被告盛唐公司並給付押金560,000元，嗣系爭租約於113年9

    月20日提前終止等情，業據提出系爭租約（見本院卷第225

    至231頁）、113年9月16日基隆仁二路郵局第124號存證信函

    及中華郵政掛號郵件收件回執（見本院卷第35至40頁）等件

    為證，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自堪信實。

　㈡原告主張被告盛唐公司應將系爭房地騰空返還予原告，並給

    付違約金，被告唐銘胃應負擔保證人責任等情，為被告所否

    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⒈原告請求返還系爭房地部分

　⑴按稱租賃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以物租與他方使用收益，

    他方支付租金之契約。承租人於租賃關係終止後，應返還租

    賃物，民法第421條第1項、第455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所

    謂返還租賃物，是指依債務本旨，向出租人移轉租賃物之占

    有而言。

　⑵系爭租約第4條第1項約定；「使用租賃物之限制：⒈未經甲方

    （即原告）同意，乙方（即被告盛唐公司）不得將房屋一部

    轉租、出借、頂讓，其他變相方法由他人使用房屋」、第6

    條第1項約定；「違約處罰：⒈乙方違反約定方法使用房屋，

    或拖欠租金達兩期以上，經甲方催告限期繳納仍不支付時，

    不待期限屆，甲方得終止租約」，而觀被告盛唐公司於112

    年1月1日與皓瀧公司簽訂轉讓契約書所載，系爭房地自112

    年1月1日起由皓瀧公司使用，並由皓瀧公司支付全部應負擔

    之費用、負承租人之一切責任（見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113

    年度他字第51號偵查卷㈡第3至5頁），足認原告主張被告盛

    唐公司已於112年1月1日將系爭房地交予皓瀧公司使用，足

    以採信。是被告盛唐公司確有以上揭變相方法將系爭房地交

    由皓瀧公司使用，則原告依系爭租約第4條第1項、第6條第1

    項前段約定終止系爭租約，於法有據。查原告業於113年9月

    20日將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送達被告盛唐公司，被告盛唐公

    司不爭執，並有存證信函、回執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35至

    39頁），是以系爭租約於113年9月20日即生終止效力，於租

    賃關係終止後，被告盛唐公司占有系爭房地即無法律上合法

    權源。

　⑶被告雖辯稱皓瀧公司並未實際使用系爭房地，其無將系爭房

    地交付皓瀧公司使用云云。惟查，被告唐銘胃於偵查中陳稱

    ：112年1月1日已將製冰廠點交於皓瀧公司之法定代理人鄒

    源森，與原告約定不得轉租，所以目前還是用盛唐公司的名

    義在承租、冰廠的狀況都是鄒源森經營發生的情形，目前皓

    瀧的客戶都是我的客戶，都不是自己找到的生意、氨氣外洩

    時都是鄒源森在管理等語；被告盛唐公司訴訟代理人陳曉燕

    於偵查中陳稱：我們和鄒源森簽讓予合約時，都有把原契約

    提供給鄒源森，包括屆時租約到期，不續租的話，鄒源森要

    負責將所有機器設備廢料等拆除清空，盛唐公司負責恢復系

    爭房地原狀、我們收到的租金全都轉交給勤祥等語（見臺灣

    基隆地方檢察署113年度他字第51號偵查卷㈠第13、109頁訊

    問筆錄；卷㈡第154頁），足證被告盛唐公司確實以轉讓契約

    之方式將系爭房地變相交付皓瀧公司使用，而違反系爭租約

    第4條第1項約定甚明，是被告盛唐公司上開所辯，不足為採

    。

　⑷被告雖辯稱系爭租約於113年9月20日終止後，原告仍繼續向

    被告盛唐公司收取租金，並以租金名義開立發票予被告盛唐

    公司，應認原告與被告盛唐公司間已成立不定期租賃契約，

    被告盛唐公司係有權占有系爭房地云云。查原告係於113年1

    0月11日提起本件訴訟（見本院卷第9頁收狀章），請求被告

    盛唐公司返還系爭房地，顯然原告並無繼續將系爭房地出租

    予被告盛唐公司之意思，原告雖繼續兌現被告盛唐公司給付

    租金之支票，惟原告業於本件起訴請求被告盛唐公司於返還

    系爭房地前，按月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是原告主張

    兌現支票之用意是要扣抵被告盛唐公司無權占用系爭房地之

    對價，合於事理，足以採信。故縱原告開立發票之項目為「

    租金」，亦無從以此推認原告此外在行為是將系爭房地出租

    予被告盛唐公司之意思表示，是被告盛唐公司上開所辯，不

    足為採。

　⑸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就其事實有舉證責任，民事

    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被告盛唐公司雖辯稱原告已

    於114年5月1日禁止被告盛唐公司使用系爭房地，被告盛唐

    公司無從返還系爭房地云云，業經原告否認，而此係對被告

    有利之事項，應由被告舉證，惟依被告提出基隆市警察局第

    四分局中華路分駐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見本院卷第393

    頁）所載，其上僅記載被告唐銘胃無法進入其經營之公司，

    認遭妨害自由，故至所報案提出強制罪告訴等，無從證明是

    原告禁止被告盛唐公司使用系爭房地。況被告盛唐公司於11

    4年5月2日以花壇郵局存證號碼000038號存信函通知原告讓

    被告盛唐公司人員進入系爭房地維護設備並使用系爭房地（

    見本院卷第395至399頁），足徵被告盛唐公司自承其所有之

    設備仍占用系爭房地，被告盛唐公司既未提出任何合法占有

    系爭房地權源之證據，則原告依民法第455條規定，請求被

    告盛唐公司應將系爭房地騰空遷讓返還原告，洵屬有據，應

    予准許。

　⒉原告請求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部分

　⑴按押租金之主要目的在於擔保承租人履行租賃債務，故租賃

    關係消滅後，承租人如有欠租或其他債務不履行時，其所交

    付之押租金，發生當然抵充之效力。而於抵充後，猶有餘額

    ，始生返還押租金之問題（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1631號

    民事判決要旨參照）。次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

    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

    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著有規定。又租賃關係消滅

    後，承租人繼續占用租賃標的物，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

    益，出租人因而受有不能使用收益之損害，顯亦侵害出租人

    之權利，此亦為社會通常之觀念（最高法院61年台上字第16

    95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經查，系爭租約於113年9月20日終止後，被告盛唐公司仍無

    權繼續占有系爭房地，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堪認被告盛唐公

    司自113年9月21日起至遷讓返還系爭房地之日止，按月受有

    相當於租金額280,000元計算之利益，致原告受有不能使用

    系爭房地而相當於無法收取租金280,000元之損害。惟被告

    盛唐公司於系爭租約終止前，已繳納租金至113年12月31日

    ，原告並以押租金560,000元扣抵被告盛唐公司於114年1月

    、2月應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被告盛唐公司嗣於114

    年5月29日以郵政匯票方式給付500元予原告，主張是給付11

    4年3月份之部分租金，原告於本院言詞辯論時當庭同意扣抵

    （見本院115年2月3日言詞辯論筆錄），是被告盛唐公司自1

    14年3月1日起至114年4月30日止，扣除前已給付之500元後

    ，尚應給付原告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559,500元【計算式

    ：560,000元－500元＝559,500元】。從而，原告依不當得利

    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559,500元，洵屬有據，應予准

    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⑶被告抗辯其租賃系爭房地期間有漏水情事，原告均未修繕，

    被告盛唐公司之租金應按無法使用比例減免一半租金，是自

    108年8月1日起至113年12月31日止連續53個月，被告盛唐公

    司每月溢繳一半之租金云云。查依被告提出之照片截圖、對

    話紀錄（見本院卷第409至421頁），僅能證明室內有某處漏

    水、109年12月8日被告傳「楊先生，2號1樓室內目前有2處

    漏水處，煩請盡快修繕，謝謝！」之訊息、111年2月17日自

    稱「明明」之人回應被告以「楊r過去協助處理」、「在管

    理室等貴司」、「請帶看」，俱無從證明系爭房地於被告主

    張租賃期間持續不斷漏水、原告拒不修繕之事實，是其上揭

    抗辯，無足為採。

　⒊原告請求違約金部分

　⑴按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民法第2

    52條定有明文。至是否相當，應依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

    狀況、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及債務人若能依約履行時，債權

    人可得享受之一切利益，以為衡量之標準，倘所約定之額數

    ，與實際損害顯相懸殊者，法院自得酌予核減，並不因懲罰

    性違約金或賠償額預定性違約金而異（最高法院101年度台

    上字第74號判決意旨參照）。而約定違約金額是否過高？賠

    償性違約金係以債權人所受損害為主要準據，懲罰性違約金

    則非以債權人所受損害為唯一審定標準，尚應參酌債務人違

    約時之一切情狀（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764號、110年

    度台上字第732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依系爭租約第6條約定「違約處罰：…2.乙方於終止租約或租

    賃期滿不交還房屋，自終止租約或租賃期滿之翌日起。…4.

    如有違約甲乙雙方同意懲罰性違約金按月房租2倍計算」。

    按被告盛唐公司固有違反系爭租約第4條第1項約定，將系爭

    房地交予皓瀧公司作為製冰場使用，經原告合法終止租約後

    ，至今仍未返還系爭房地，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被告盛唐公

    司雖有違約行為，依系爭租約第6條第4項約定應給付懲罰性

    違約金，然本院審酌被告盛唐公司將系爭房地交予皓瀧公司

    後，皓瀧公司係使用被告盛唐公司前於系爭房地營運之設備

    ，進行相同製冰廠之業務，此有轉讓契約書在卷可稽（見臺

    灣基隆地方檢察署113年度他字第51號偵查卷㈡第3至5頁），

    是系爭房地並未因被告盛唐公司交予皓瀧公司使用，致系爭

    房地有未依原告預期之方式使用，而使原告受有預期外風險

    之虞，其違約之情狀輕微，且原告未舉證其有因被告盛唐公

    司將系爭房地交予皓瀧公司使用之違約行為致受有損害，況

    被告盛唐公司未於租期屆滿後依約搬離系爭房地，原告就此

    所受之損害通常僅為無法繼續收租之損害，而原告依法得請

    求被告盛唐公司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衡諸社會經濟

    狀況及一般租賃交易常態，系爭租約上開違約金之約定實嫌

    過高，認就被告盛唐公司違反系爭租約第4條第1項約定部分

    ，請求560,000元之懲罰性違約金應酌減至0元為適當；被告

    盛唐公司違反系爭租約第6條第2項約定部分，請求自113年9

    月21日起至114年4月30日止按月給付560,000元之懲罰性違

    約金亦應酌減至0元為適當。從而，原告主張被告盛唐公司

    應給付原告560,000元及利息、自113年9月21日起至114年4

    月30日止按月給付560,000元及利息部份，應屬無據，應予

    駁回。

　⒋原告請求被告唐銘胃負擔保證人責任部分

　⑴按稱保證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他方之債務人不履行債

    務時，由其代負履行責任之契約；保證債務，除契約另有訂

    定外，包含主債務之利息、違約金、損害賠償及其他從屬於

    主債務之負擔；保證人於債權人未就主債務人之財產強制執

    行而無效果前，對於債權人得拒絕清償，民法第739條、第7

    40條、第745條分別定有明文。是以普通（一般）保證人於

    債權人未就主債務人之財產強制執行而無效果前，對於債權

    人得拒絕清償，此即所謂保證人之「先訴抗辯權」，惟其性

    質為一種延期之抗辯，故法院就此應為附條件之判決，僅於

    原告對於主債務人之財產強制執行無效果時，命保證人為補

    充之給付（司法院(74)廳民一字第302號函法律座談會意見

    、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2029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被告唐銘胃抗辯簽訂系爭租約當時是約定由基隆分公司任保

    證人，但基隆分公司尚處於籌備階段，無公司印章可使用，

    才蓋「公司代表人唐銘胃」之印章，保證人應為基隆分公司

    云云。經查，系爭租約上是約定「保證人：唐銘胃」，被告

    唐銘胃雖於其姓名旁蓋用「公司代表人唐銘胃」之印文，然

    被告盛唐公司與原告簽約當時尚未成立基隆分公司，為被告

    唐銘胃所是認，本無從以「基隆分公司」為保證人，且衡情

    原告應不可能徒勞要求以不存在之「基隆分公司」任保證人

    ，況依卷附有限分公司設立登記表所示，被告唐銘胃是於10

    9年8月17日到職（見本院卷第391頁），而系爭租約則於被

    告唐銘胃到職前即109年7月31日簽訂，可知系爭租約簽訂時

    ，被告唐銘胃尚未任職於基隆分公司，當無可能代表基隆分

    公司簽訂系爭租約；況被告唐銘胃承認簽約當時全程在場（

    本院卷第355頁），如當時係約定由基隆分公司任保證人，

    被告唐銘胃亦無可能同意系爭租約僅記載「保證人：唐銘胃

    」之理，被告唐銘胃上開所辯，不足為採。是原告依系爭租

    約請求被告唐銘胃基於保證人之責任，就被告盛唐公司積欠

    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559,500元部分，於被告盛唐公司之

    財產強制執行無效果時代負履行責任，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⑶被告唐銘胃抗辯系爭租約業於113年9月20日終止，是被告唐

    銘胃之保證人責任亦隨同終止云云。按契約之終止不具溯及

    之效力，僅向後生效，不影響前已生效之契約階段，系爭租

    約終止後，基於系爭租約而生之債務並不因此失效，被告唐

    銘胃既為系爭租約之保證人，依上說明，應就被告盛唐公司

    基於系爭租約所生之債務不履行負保證人之責任，是被告唐

    銘胃上開所辯，不足為採。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455條、第179條第1項、第739條規

    定，請求被告盛唐公司將系爭房地騰空返還予原告，並給付

    原告559,500元，被告唐銘胃應就上開金錢請求部分，於被

    告盛唐公司之財產強制執行無效果時代負履行責任，均為有

    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暨所提之證據，均核與本

    件判決所認結果不生影響，爰毋庸逐一再加論述，附此敘明

    。

六、原告勝訴部分，兩造分別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或

    免為假執行，均核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予

    以准許。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其附麗，應

    予駁回。　

七、審酌本件原告敗訴部分為違約金之請求，依民事訴訟法第77

    條之2第2項規定，於計算訴訟標的價額時本不併算其價額，

    爰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規定，就本件訴訟費用命由被告盛唐

    公司全部負擔，於被告盛唐公司之財產強制執行無效果時，

    則由被告唐銘胃負擔。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

    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 　　日

　　　　　　　　　　基隆簡易庭法　官　黃梅淑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對於本件判決如有不服，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書狀，上訴於本院合議庭，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繕本。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 　　日

　　　　　　　　　　　　　　　書記官　林逸宸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基隆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基簡字第907號

原      告  勤祥興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鄧宸沅  

訴訟代理人  陳雅萍律師

被      告  盛唐興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唐肇澧  



訴訟代理人  陳曉燕  

            唐銘胃  

被      告  唐銘胃   

訴訟代理人  唐肇澧  

上列當事人間遷讓房屋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2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盛唐興業有限公司應將如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4)基隆土丈字第011600號土地複丈成果圖（即附圖）編號A區域（使用現況：基隆市○○區○○路0號建物；使用基隆市○○區○○段00地號土地面積：1313.91平方公尺）、編號B區域（使用現況：空地；使用基隆市○○區○○段00地號土地面積：385.52平方公尺、使用基隆市○○區○○段00地號土地面積：25.3平方公尺、使用基隆市○○區○○段00地號土地面積：558.48平方公尺）遷出並騰空返還原告。

被告盛唐興業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559,500元。如經強制執行無效果時，由被告唐銘胃代負履行責任。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盛唐興業有限公司負擔。如對被告盛唐興業有限公司之財產強制執行無效果時，則由被告唐銘胃負擔。

本判決第1項、第2項得假執行。本判決第1項被告如以新臺幣33,600,000元、本判決第2項被告如以新臺幣559,5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甚礙被告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7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原聲明為：㈠被告盛唐興業有限公司（下稱盛唐公司）應自門牌號碼基隆市○○區○○路0號1樓房屋如附件竣工圖標示黃色區域遷出並騰空返還原告。㈡被告盛唐公司應自民國114年1月1日起至遷讓返還上開建物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280,000元。㈢被告盛唐公司應給付原告56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給付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㈣被告盛唐公司應自民國113年9月21日起至遷讓返還門牌號碼基隆市○○區○○路0號1樓房屋如附件竣工圖標示黃色區域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56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㈤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㈥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嗣原告於114年8月11日具狀追加保證人即唐銘胃為被告，並於114年11月10日言詞辯論期日變更減縮聲明如後，雖被告不同意原告於114年11月10日訴之聲明之減縮，惟經核原告歷次所為聲明之變更，屬基於同一基礎事實、不妨礙被告防禦及訴訟終結而變更、追加、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符合上開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被告盛唐公司前向原告承租訴外人蔡沛潔所有門牌號碼基隆市○○區○○路0號1樓室內面積30格及東、北方之空地，即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4)基隆土丈字第011600號土地複丈成果圖（即附圖）所示編號A區域（使用現況：基隆市○○區○○路0號建物；使用基隆市○○區○○段00地號土地面積：1313.91平方公尺）、編號B區域（使用現況：空地；使用基隆市○○區○○段00地號土地面積：385.52平方公尺、使用基隆市○○區○○段00地號土地面積：25.3平方公尺、使用基隆市○○區○○段00地號土地面積：558.48平方公尺，下與編號A區域合稱系爭房地），兩造於109年7月31日簽立2份租約，第1份租約約定租期自109年8月1日起至109年12月31日止，租賃期滿後，再簽訂第2份租約約定租期自110年1月1日起至114年12月31日止（下合稱系爭租約），約定每月租金為280,000元，被告盛唐公司並給付押金560,000元，且由被告唐銘胃任系爭租約之保證人。依系爭租約第4條第1項規定，未經原告同意，被告盛唐公司不得將系爭房地為一部轉租、出借、頂讓，或依其他變相方法由他人使用系爭房地，惟被告盛唐公司未取得原告同意，擅自於112年1月1日將系爭房地轉租予訴外人皓瀧實業有限公司（下逕稱皓瀧公司）使用，並簽訂轉讓契約書，被告盛唐公司所為違反系爭租約第4條第1項約定甚明。

　㈡依系爭租約第6條第1項約定，倘被告盛唐公司以違反系爭租約約定之方式使用系爭房地，原告得終止契約，是系爭租約雖約定租期至114年12月31日，然因被告盛唐公司以違反系爭租約第4條第1項方式使用系爭房地，原告依系爭租約第6條第1項約定，提前終止系爭租約，遂於113年9月2日以基隆仁二路郵局第117號存證信函（見本院卷第29至31頁）函知被告盛唐公司而為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該函於113年9月4日由被告盛唐公司前法定代理人唐子祐簽收，後因發現被告盛唐公司法定代理人變更，原告復於113年9月16日以基隆仁二路郵局第124號存證信函（見本院卷第35至37頁）再次函知被告盛唐公司變更後之法定代理人唐肇澧終止租約，該函於113年9月20日送達被告，是系爭租約於113年9月20日業已終止，被告盛唐公司應依民法第455條前段規定及系爭租約第4條第4項規定，將系爭房地回復原狀騰空返還予原告。

　㈢系爭租約業於113年9月20日終止，故原告請求被告盛唐公司給付113年9月21日至114年4月30日止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由於被告盛唐公司已依系爭租約繳納租金至113年12月31日，並給付押金560,000元，是經扣除已預繳之租金及扣抵押金後，被告盛唐公司尚積欠原告114年3月份及4月份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共計560,000元【計算式：280,000元×2月＝560,000元】。

　㈣依系爭租約第6條約定「違約處罰：…2.乙方於終止租約或租賃期滿不交還房屋，自終止租約或租賃期滿之翌日起。…4.如有違約甲乙雙方同意懲罰性違約金按月房租2倍計算」。被告盛唐公司本應於系爭租約終止翌日返還系爭房地予原告，然被告盛唐公司未依約返還系爭房地，被告盛唐公司之行為即屬違約，故原告得向被告盛唐公司請求自113年9月21日起至遷讓返還系爭房地止，按月給付原告租金金額之2倍即560,000元之違約金。另被告違反系爭租約約定擅自將系爭房地轉租予皓瀧公司使用，屬違反系爭租約第6條第1項「乙方違反約定方法使用房屋…不待期限屆，甲方得終止租約」，故原告得依系爭租約第6條第4項約定，請求被告給付按月租金2倍即560,000元計算之懲罰性違約金。又被告唐銘胃於系爭租約中擔任被告盛唐公司之保證人，於被告盛唐公司未履行系爭租約之債務時，應由被告唐銘胃代負履行責任。

　㈤被告盛唐公司至今遲未返還系爭房地予原告，爰依民法第455條、第179條第1項、第439條前段、第739條、第740條、第745條規定及系爭租約約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⒈被告盛唐公司應自系爭房地遷出並騰空返還原告。⒉被告盛唐公司應給付自114年3月1日起至114年4月30日止積欠之租金560,000元。⒊被告盛唐公司應給付原告56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⒋被告盛唐公司應自113年9月21日起至114年4月30日止按月給付原告560,000元之違約金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⒌第2至4項之給付，如對被告盛唐公司之執行無效果時，由被告唐銘胃給付之。⒍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⒎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㈥對被告抗辯之陳述：

　⒈被告與浩瀧公司所簽立之轉讓契約書第4點記載：「廠房係甲方（即被告盛唐公司）所承租，自民國112年1月1日起由乙方（即浩瀧公司）使用並由乙方支付全部應負擔之費用，負承租人之一切責任…且乙方不得要求與房東重新簽訂租約或變更租賃內容…」，足徵被告盛唐公司確有違約將系爭房地轉租、頂讓或以其他變相方法由浩瀧公司使用之情，違反系爭租約第4條第1項約定。而原告會知悉被告盛唐公司將系爭房地轉租予皓瀧公司，係因皓瀧公司認陳曉燕、唐銘胃有詐欺行為，而提出詐欺告訴，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傳喚原告法定代理人到庭作證始悉上情。

　⒉被告盛唐公司雖以原告兌現113年9月20日後之票款並開立發票（項目：租金），抗辯其與原告另成立「不定期租賃」契約云云。惟被告盛唐公司當時是給付整年度之租金，於系爭租約終止後之租金均為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由於發票並無不當得利之項目，且國稅局規定房屋對價之項目即為租金，是原告僅能以「租金」項目開立發票，不得以原告兌現票據即認原告與被告盛唐公司間存在不定期租賃契約。

　⒊被告盛唐公司雖抗辯原告於114年5月1日起禁止被告盛唐公司人員進入系爭房地，使被告盛唐公司無法使用系爭房地云云。惟事實是系爭房地坐落廠區之管理中心阻擋被告盛唐公司，與原告完全無關，況管理中心僅阻擋車輛並未阻擋人員，被告盛唐公司人員有鑰匙，可以自由進入系爭房地。

　⒋簽訂系爭租約當時，被告唐銘胃僅攜帶印文為「公司代表人唐銘胃」之印章，故系爭租約上被告唐銘胃所蓋印章之印文雖載有「公司代表人」之文字，然系爭租約之保證人欄係載明「唐銘胃」，是系爭租約是約定被告唐銘胃為被告盛唐公司之保證人。

二、被告之答辯：.

　㈠被告盛唐公司雖與皓瀧公司簽訂轉讓契約書，惟該書面契約係「設備轉讓」，且皓瀧公司並未履約，故皓瀧公司事實上從未使用過系爭房地，被告盛唐公司之駐廠人員亦從未離開過系爭房地，被告盛唐公司並無違反系爭租約第4條第1項之約定。

　㈡縱認被告盛唐公司有將系爭房地轉租予皓瀧公司使用之情事，然應以原告終止系爭租約當時系爭房地之使用情況，據以認定被告盛唐公司有無違約情事。原告於113年9月20日終止系爭租約時，實際使用系爭房地之公司仍為被告盛唐公司，是原告終止租約之當時，被告盛唐公司並無將系爭房地交予皓瀧公司使用，應認被告盛唐公司並無違反系爭租約第4條第1項之約定。又原告與皓瀧公司人員魏汶玫、鄒源森來往密切，時間長達1年，原告應早已知悉被告盛唐公司將系爭房地轉租予皓瀧公司之情事，惟原告並未為反對之意思表示，顯見原告已默示同意被告盛唐公司將系爭房地轉租予皓瀧公司使用，嗣原告於知悉被告盛唐公司將系爭房地轉租予皓瀧公司後，原告復張貼載明系爭租約於114年12月31日到期後不再續租之公告，益徵原告有明示同意被告盛唐公司將系爭房地轉租予皓瀧公司。

　㈢原告於113年9月20日終止系爭租約，被告盛唐公司亦同意於113年9月20日終止系爭租約，是系爭租約已生終止效力。而原告於系爭租約終止後，仍繼續收取租金，並以「租金」之名義開立統一發票予被告盛唐公司，顯見原告與被告盛唐公司於系爭租約終止後，又另成立一新的不定期租賃關係，是被告盛唐公司係有權占有系爭房地，原告無從請求被告盛唐公司返還系爭房地。原告雖稱國稅局規定房屋對價僅能以租金名義開立發票云云，惟經被告盛唐公司詢問國稅局後，國稅局表示此種情形發票項目應為「補償金」，而非租金，況倘若原告認其係向被告盛唐公司收取不當得利，原告應於月底兌現支票，或將支票抽回，而非於月初即兌現支票，足徵原告並非收取不當得利，而係有收取租金之意思。

　㈣又倘認被告盛唐公司有違反系爭租約，惟系爭租約係約定違約金為2個月之租金，僅給付1次，非如原告所述每月給付2倍租金之違約金。復因被告盛唐公司均有按期給付租金，縱認被告盛唐公司有違約行為，由於原告並無因被告盛唐公司之轉租行為而有實質損失，系爭租約約定之違約金過高，違約金應予酌減。

　㈤系爭租約之保證人為被告盛唐公司之基隆分公司（下稱基隆分公司），而非被告唐銘胃。於系爭租約簽訂時，基隆分公司尚在籌備階段，故始蓋用基隆分公司代理人唐銘胃之印章，此觀被告唐銘胃於系爭契約上所蓋之印文係「公司代表人唐銘胃」，而非被告唐銘胃之私人印章即明。且系爭契約第1頁未載明個人為連帶保證人，此與被告唐銘胃曾於被告盛唐公司之其他租賃契約書（見本院卷第381至385頁）擔任連帶保證人互相對照，二份契約唐銘胃之印章完全不同，其他租賃契約是唐銘胃個人之私章，非如系爭租約為代表人印章，被告唐銘胃倘以個人身分擔任保證人，其於契約上所蓋之印文應為「唐銘胃」，並會於契約當事人欄載明保證人之姓名為「唐銘胃」，足證系爭租約之保證人為基隆分公司，並非被告唐銘胃。至原告稱簽約當時被告唐銘胃僅攜帶印文為「公司代表人唐銘胃」之印章，惟倘被告唐銘胃係以個人身分保證，即便忘記攜帶私章，亦可以簽名方式為之，顯見被告唐銘胃並無以個人身分為保證人之意思。又系爭租約既已於113年9月20日終止，依民法第755條規定，被告唐銘胃之保證人責任亦隨同終止，被告盛唐公司雖與原告另成立不定期租賃契約關係，惟被告唐銘胃未同意再就另成立之不定期租賃契約擔任保證人，是被告唐銘胃無需負擔保證人義務。

　㈥原告於114年5月1日至系爭房地坐落廠區之入口處禁止被告盛唐公司人員及車輛進入，使被告盛唐公司無法使用系爭房地，此有基隆市警察局第四分局中華路分駐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可證，被告盛唐公司並於114年5月2日寄發存證信函予原告，通知原告無法使用系爭房地之情事，是被告盛唐公司既於114年5月1日起即無法使用系爭房地，系爭房地內被告盛唐公司所有之機器設備亦因原告之行為致損毀無法使用，被告盛唐公司自無從返還系爭房地，亦無須給付租金。原告雖主張是廠區管理中心僅不讓被告盛唐公司車輛進入，被告有鑰匙可以進入系爭房地云云，惟系爭房地坐落之廠區並無管理中心，基隆市○○區○○路0號全棟建物皆為訴外人蔡沛潔所有，當時是原告及其代理人直接於廠區入口阻擋被告盛唐公司之人員及車輛，而被告盛唐公司亦無鑰匙或遙控器可使用。

　㈦被告盛唐公司租賃系爭房地期間，系爭房地漏水嚴重，將近一半空間遇雨即因積水無法使用，經被告盛唐公司多次通知原告修繕，原告均無改善，而被告盛唐公司於承租期間均給付全部租金，惟既有一半空間無法使用，被告盛唐公司之租金亦應按無法使用比例減免，是自108年8月1日起至113年12月31日止連續53個月，被告盛唐公司每月溢繳一半之租金。

　㈧被告盛唐公司於114年5月間有以郵政匯票方式給付500元予原告，該500元係被告盛唐公司用以給付114年3月份之部分租金，應予扣除。

　㈨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被告盛唐公司前向原告承租訴外人蔡沛潔所有系爭房地，兩造於109年7月31日簽立系爭租約，約定租期為自109年8月1日起至114年12月31日止，每月租金為280,000元，被告盛唐公司並給付押金560,000元，嗣系爭租約於113年9月20日提前終止等情，業據提出系爭租約（見本院卷第225至231頁）、113年9月16日基隆仁二路郵局第124號存證信函及中華郵政掛號郵件收件回執（見本院卷第35至40頁）等件為證，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自堪信實。

　㈡原告主張被告盛唐公司應將系爭房地騰空返還予原告，並給付違約金，被告唐銘胃應負擔保證人責任等情，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⒈原告請求返還系爭房地部分

　⑴按稱租賃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以物租與他方使用收益，他方支付租金之契約。承租人於租賃關係終止後，應返還租賃物，民法第421條第1項、第455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所謂返還租賃物，是指依債務本旨，向出租人移轉租賃物之占有而言。

　⑵系爭租約第4條第1項約定；「使用租賃物之限制：⒈未經甲方（即原告）同意，乙方（即被告盛唐公司）不得將房屋一部轉租、出借、頂讓，其他變相方法由他人使用房屋」、第6條第1項約定；「違約處罰：⒈乙方違反約定方法使用房屋，或拖欠租金達兩期以上，經甲方催告限期繳納仍不支付時，不待期限屆，甲方得終止租約」，而觀被告盛唐公司於112年1月1日與皓瀧公司簽訂轉讓契約書所載，系爭房地自112年1月1日起由皓瀧公司使用，並由皓瀧公司支付全部應負擔之費用、負承租人之一切責任（見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113年度他字第51號偵查卷㈡第3至5頁），足認原告主張被告盛唐公司已於112年1月1日將系爭房地交予皓瀧公司使用，足以採信。是被告盛唐公司確有以上揭變相方法將系爭房地交由皓瀧公司使用，則原告依系爭租約第4條第1項、第6條第1項前段約定終止系爭租約，於法有據。查原告業於113年9月20日將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送達被告盛唐公司，被告盛唐公司不爭執，並有存證信函、回執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35至39頁），是以系爭租約於113年9月20日即生終止效力，於租賃關係終止後，被告盛唐公司占有系爭房地即無法律上合法權源。

　⑶被告雖辯稱皓瀧公司並未實際使用系爭房地，其無將系爭房地交付皓瀧公司使用云云。惟查，被告唐銘胃於偵查中陳稱：112年1月1日已將製冰廠點交於皓瀧公司之法定代理人鄒源森，與原告約定不得轉租，所以目前還是用盛唐公司的名義在承租、冰廠的狀況都是鄒源森經營發生的情形，目前皓瀧的客戶都是我的客戶，都不是自己找到的生意、氨氣外洩時都是鄒源森在管理等語；被告盛唐公司訴訟代理人陳曉燕於偵查中陳稱：我們和鄒源森簽讓予合約時，都有把原契約提供給鄒源森，包括屆時租約到期，不續租的話，鄒源森要負責將所有機器設備廢料等拆除清空，盛唐公司負責恢復系爭房地原狀、我們收到的租金全都轉交給勤祥等語（見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113年度他字第51號偵查卷㈠第13、109頁訊問筆錄；卷㈡第154頁），足證被告盛唐公司確實以轉讓契約之方式將系爭房地變相交付皓瀧公司使用，而違反系爭租約第4條第1項約定甚明，是被告盛唐公司上開所辯，不足為採。

　⑷被告雖辯稱系爭租約於113年9月20日終止後，原告仍繼續向被告盛唐公司收取租金，並以租金名義開立發票予被告盛唐公司，應認原告與被告盛唐公司間已成立不定期租賃契約，被告盛唐公司係有權占有系爭房地云云。查原告係於113年10月11日提起本件訴訟（見本院卷第9頁收狀章），請求被告盛唐公司返還系爭房地，顯然原告並無繼續將系爭房地出租予被告盛唐公司之意思，原告雖繼續兌現被告盛唐公司給付租金之支票，惟原告業於本件起訴請求被告盛唐公司於返還系爭房地前，按月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是原告主張兌現支票之用意是要扣抵被告盛唐公司無權占用系爭房地之對價，合於事理，足以採信。故縱原告開立發票之項目為「租金」，亦無從以此推認原告此外在行為是將系爭房地出租予被告盛唐公司之意思表示，是被告盛唐公司上開所辯，不足為採。

　⑸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就其事實有舉證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被告盛唐公司雖辯稱原告已於114年5月1日禁止被告盛唐公司使用系爭房地，被告盛唐公司無從返還系爭房地云云，業經原告否認，而此係對被告有利之事項，應由被告舉證，惟依被告提出基隆市警察局第四分局中華路分駐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見本院卷第393頁）所載，其上僅記載被告唐銘胃無法進入其經營之公司，認遭妨害自由，故至所報案提出強制罪告訴等，無從證明是原告禁止被告盛唐公司使用系爭房地。況被告盛唐公司於114年5月2日以花壇郵局存證號碼000038號存信函通知原告讓被告盛唐公司人員進入系爭房地維護設備並使用系爭房地（見本院卷第395至399頁），足徵被告盛唐公司自承其所有之設備仍占用系爭房地，被告盛唐公司既未提出任何合法占有系爭房地權源之證據，則原告依民法第455條規定，請求被告盛唐公司應將系爭房地騰空遷讓返還原告，洵屬有據，應予准許。

　⒉原告請求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部分

　⑴按押租金之主要目的在於擔保承租人履行租賃債務，故租賃關係消滅後，承租人如有欠租或其他債務不履行時，其所交付之押租金，發生當然抵充之效力。而於抵充後，猶有餘額，始生返還押租金之問題（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1631號民事判決要旨參照）。次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著有規定。又租賃關係消滅後，承租人繼續占用租賃標的物，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出租人因而受有不能使用收益之損害，顯亦侵害出租人之權利，此亦為社會通常之觀念（最高法院61年台上字第1695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經查，系爭租約於113年9月20日終止後，被告盛唐公司仍無權繼續占有系爭房地，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堪認被告盛唐公司自113年9月21日起至遷讓返還系爭房地之日止，按月受有相當於租金額280,000元計算之利益，致原告受有不能使用系爭房地而相當於無法收取租金280,000元之損害。惟被告盛唐公司於系爭租約終止前，已繳納租金至113年12月31日，原告並以押租金560,000元扣抵被告盛唐公司於114年1月、2月應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被告盛唐公司嗣於114年5月29日以郵政匯票方式給付500元予原告，主張是給付114年3月份之部分租金，原告於本院言詞辯論時當庭同意扣抵（見本院115年2月3日言詞辯論筆錄），是被告盛唐公司自114年3月1日起至114年4月30日止，扣除前已給付之500元後，尚應給付原告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559,500元【計算式：560,000元－500元＝559,500元】。從而，原告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559,500元，洵屬有據，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⑶被告抗辯其租賃系爭房地期間有漏水情事，原告均未修繕，被告盛唐公司之租金應按無法使用比例減免一半租金，是自108年8月1日起至113年12月31日止連續53個月，被告盛唐公司每月溢繳一半之租金云云。查依被告提出之照片截圖、對話紀錄（見本院卷第409至421頁），僅能證明室內有某處漏水、109年12月8日被告傳「楊先生，2號1樓室內目前有2處漏水處，煩請盡快修繕，謝謝！」之訊息、111年2月17日自稱「明明」之人回應被告以「楊r過去協助處理」、「在管理室等貴司」、「請帶看」，俱無從證明系爭房地於被告主張租賃期間持續不斷漏水、原告拒不修繕之事實，是其上揭抗辯，無足為採。

　⒊原告請求違約金部分

　⑴按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民法第252條定有明文。至是否相當，應依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及債務人若能依約履行時，債權人可得享受之一切利益，以為衡量之標準，倘所約定之額數，與實際損害顯相懸殊者，法院自得酌予核減，並不因懲罰性違約金或賠償額預定性違約金而異（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74號判決意旨參照）。而約定違約金額是否過高？賠償性違約金係以債權人所受損害為主要準據，懲罰性違約金則非以債權人所受損害為唯一審定標準，尚應參酌債務人違約時之一切情狀（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764號、110年度台上字第732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依系爭租約第6條約定「違約處罰：…2.乙方於終止租約或租賃期滿不交還房屋，自終止租約或租賃期滿之翌日起。…4.如有違約甲乙雙方同意懲罰性違約金按月房租2倍計算」。按被告盛唐公司固有違反系爭租約第4條第1項約定，將系爭房地交予皓瀧公司作為製冰場使用，經原告合法終止租約後，至今仍未返還系爭房地，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被告盛唐公司雖有違約行為，依系爭租約第6條第4項約定應給付懲罰性違約金，然本院審酌被告盛唐公司將系爭房地交予皓瀧公司後，皓瀧公司係使用被告盛唐公司前於系爭房地營運之設備，進行相同製冰廠之業務，此有轉讓契約書在卷可稽（見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113年度他字第51號偵查卷㈡第3至5頁），是系爭房地並未因被告盛唐公司交予皓瀧公司使用，致系爭房地有未依原告預期之方式使用，而使原告受有預期外風險之虞，其違約之情狀輕微，且原告未舉證其有因被告盛唐公司將系爭房地交予皓瀧公司使用之違約行為致受有損害，況被告盛唐公司未於租期屆滿後依約搬離系爭房地，原告就此所受之損害通常僅為無法繼續收租之損害，而原告依法得請求被告盛唐公司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衡諸社會經濟狀況及一般租賃交易常態，系爭租約上開違約金之約定實嫌過高，認就被告盛唐公司違反系爭租約第4條第1項約定部分，請求560,000元之懲罰性違約金應酌減至0元為適當；被告盛唐公司違反系爭租約第6條第2項約定部分，請求自113年9月21日起至114年4月30日止按月給付560,000元之懲罰性違約金亦應酌減至0元為適當。從而，原告主張被告盛唐公司應給付原告560,000元及利息、自113年9月21日起至114年4月30日止按月給付560,000元及利息部份，應屬無據，應予駁回。

　⒋原告請求被告唐銘胃負擔保證人責任部分

　⑴按稱保證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他方之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時，由其代負履行責任之契約；保證債務，除契約另有訂定外，包含主債務之利息、違約金、損害賠償及其他從屬於主債務之負擔；保證人於債權人未就主債務人之財產強制執行而無效果前，對於債權人得拒絕清償，民法第739條、第740條、第745條分別定有明文。是以普通（一般）保證人於債權人未就主債務人之財產強制執行而無效果前，對於債權人得拒絕清償，此即所謂保證人之「先訴抗辯權」，惟其性質為一種延期之抗辯，故法院就此應為附條件之判決，僅於原告對於主債務人之財產強制執行無效果時，命保證人為補充之給付（司法院(74)廳民一字第302號函法律座談會意見、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2029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被告唐銘胃抗辯簽訂系爭租約當時是約定由基隆分公司任保證人，但基隆分公司尚處於籌備階段，無公司印章可使用，才蓋「公司代表人唐銘胃」之印章，保證人應為基隆分公司云云。經查，系爭租約上是約定「保證人：唐銘胃」，被告唐銘胃雖於其姓名旁蓋用「公司代表人唐銘胃」之印文，然被告盛唐公司與原告簽約當時尚未成立基隆分公司，為被告唐銘胃所是認，本無從以「基隆分公司」為保證人，且衡情原告應不可能徒勞要求以不存在之「基隆分公司」任保證人，況依卷附有限分公司設立登記表所示，被告唐銘胃是於109年8月17日到職（見本院卷第391頁），而系爭租約則於被告唐銘胃到職前即109年7月31日簽訂，可知系爭租約簽訂時，被告唐銘胃尚未任職於基隆分公司，當無可能代表基隆分公司簽訂系爭租約；況被告唐銘胃承認簽約當時全程在場（本院卷第355頁），如當時係約定由基隆分公司任保證人，被告唐銘胃亦無可能同意系爭租約僅記載「保證人：唐銘胃」之理，被告唐銘胃上開所辯，不足為採。是原告依系爭租約請求被告唐銘胃基於保證人之責任，就被告盛唐公司積欠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559,500元部分，於被告盛唐公司之財產強制執行無效果時代負履行責任，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⑶被告唐銘胃抗辯系爭租約業於113年9月20日終止，是被告唐銘胃之保證人責任亦隨同終止云云。按契約之終止不具溯及之效力，僅向後生效，不影響前已生效之契約階段，系爭租約終止後，基於系爭租約而生之債務並不因此失效，被告唐銘胃既為系爭租約之保證人，依上說明，應就被告盛唐公司基於系爭租約所生之債務不履行負保證人之責任，是被告唐銘胃上開所辯，不足為採。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455條、第179條第1項、第739條規定，請求被告盛唐公司將系爭房地騰空返還予原告，並給付原告559,500元，被告唐銘胃應就上開金錢請求部分，於被告盛唐公司之財產強制執行無效果時代負履行責任，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暨所提之證據，均核與本件判決所認結果不生影響，爰毋庸逐一再加論述，附此敘明。

六、原告勝訴部分，兩造分別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均核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予以准許。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其附麗，應予駁回。　

七、審酌本件原告敗訴部分為違約金之請求，依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2第2項規定，於計算訴訟標的價額時本不併算其價額，爰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規定，就本件訴訟費用命由被告盛唐公司全部負擔，於被告盛唐公司之財產強制執行無效果時，則由被告唐銘胃負擔。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 　　日

　　　　　　　　　　基隆簡易庭法　官　黃梅淑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對於本件判決如有不服，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書狀，上訴於本院合議庭，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繕本。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 　　日

　　　　　　　　　　　　　　　書記官　林逸宸



